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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閩人移居臺灣與兩地保甲制度之施行 

 
保甲制度既是清朝用來控制多數人口流動的一種手段，而有

清一代又是中國人口高度流動時期，1從十七世紀末葉到十八世紀

末葉，社會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人口從一億五千萬增加到三億

人以上，至少增加了一倍。2清代人口的壓迫問題在康雍年間初露

端倪，乾隆初年人多米貴的問題已經引起皇帝的注意，諭令各省

大吏繕摺覆奏，各抒己見。雲貴總督張允隨即指出各省米價連歲

有漲無落，主因在於長久以來休養生息，生齒繁庶，所產之米不

足以供給日增之民食，就連號稱天下沃野之巴蜀，米錢亦從雍正

年間的每石四、五錢，漲至乾隆初葉一兩以上，一省如此，天下

可知。 3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稽查閩省自康熙末年至乾隆十二年

（1747）人口滋生已有四、五倍，認為「天之生人無窮，地之產

                                                 
1王躍生，〈從檔案資料看十八世紀中國人口的遷移流動〉，收入於《明清人口婚姻家

庭史論：陳捷先教授、馮爾康教授古稀紀念論文集》，頁337。 
2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總第14期（北京，1982年第2期），

頁171-177。 
3 （清）《軍機處檔‧月摺包》，02191號，乾隆十三年三月十三日，雲貴總督張允隨

奏摺錄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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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有限，以有盡應無窮，末有不見其日少而日貴者」，又說：「民

間米榖多則價賤，少則價貴，今生者寡，而食者眾，無處不見不

足，不足則有日貴之勢，難望其復賤，此戶口繁茲為米榖致貴之

本也。」4羅爾綱將乾嘉道三朝民數與田畝進行比較以後，指出清

代人口問題歸根結底完全是人口與土地的比例問題，由於人口與

田地比例的失調，從而引起物價騰貴與生計艱維之情形，糧食與

人口的供求已經失去均衡的比例，康熙末年，地方性人口壓迫問

題已經顯現，5尤以閩地區為甚。6 

第一節  清初閩臺地區社會環境變化 

康雍年間，閩省人多米貴現象已極為突出。福建巡撫毛文銓

指出閩省山海多而田疇少，生齒殷繁，歲產米榖，不足以資一歲

之需，即使豐收之年，尚賴江浙等省商船運米接濟。雍正四年

（1726），春夏之交，霖雨過多，各處米糧即形昂貴，漳州府屬漳

                                                 
4 （清）《軍機處檔‧月摺包》，02667號，乾隆十三年元月二十六日，閩浙總督喀爾

吉善奏摺錄副。 
5 羅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近代史論叢（社會經濟）》，

第2輯第2冊（臺北：正中書局，民國47年3月臺初版），頁43。本文原刊民國36年國立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8卷第1期。 
6 陳景盛於《福建歷代人口論考》一書中認為清代福建口人呈現上升→高度增長→下降

的趨勢，由清初約200萬人猛升到光緒二十三年（1897）26833000人的歷史高峰，其後

隨著清王朝的毀滅而急遽下降。參閱陳景盛，《福建歷代人口論考》（福州：福建人民

出版社，1991年8月第一版），頁15。日本外務省通商局則推估1897年福建全省人口數

應為2580000人，至1984年則遽升為34300000人之多，參閱外務省通商局編，《福建事

情》（東京：東洋印刷株式會社，大正6年9月21日發行），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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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海澄、平和、詔安等縣，泉州府屬同安、南安、德化等縣的

米價，每石須銀二兩七、八錢不等，同時臺灣月平均米價為一兩

三錢。7地方志中亦多載閩地「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為隴畝，昔人

所謂磳田也，今俗謂之梯田」，8而「山多於地，田瘠而難水，雨陽

稍愆，輒損禾稼。」9漳泉二府雖大，但山地疊連，可耕之地少，

地方志書中多有記載，如漳州長泰縣「地窄人眾」，詔安縣「土瘠

民勞」，10同安之地「山海居其十七，可耕之田無幾耳」，11龍溪海

澄二縣地臨濱海，半係斥鹵之區，12顧炎武才會說漳南「負山阻海，

介居閩粵之間一都會也，地多岡阜林麓，雜以海鹽斥鹵，溪間流

潦，決塞靡常，其稱沃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13  

以此貧瘠土地，即使可耕，也未能種植禾稻，如泉州府屬多

種地瓜，以為窮民糊口之計，福清縣地方田少園多，種番薯以為

                                                 
7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6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67
年4月），雍正四年五月十四日，福建巡撫毛文銓奏摺，頁4。 
8 （清）劉國光、謝昌霖等纂修，《長汀縣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56年12月臺

一版，據清光緒五年刊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第87號），卷30，〈風俗．農事〉，頁

3b/482。 
9 （清）劉國光、謝昌霖等纂修，《長汀縣志》，卷30，〈風俗．農事〉，頁3b-4a/482。 
10 沈定均等修，《漳州府志》（出版地不詳，朱商羊影印本，民國54年10月10日影印），

卷38，〈民風〉，頁2b。 
11林學增等修，吳錫璜等纂，《同安縣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64年，據民國十

八年鉛印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第83號），卷42，〈舊志小引〉，頁1355。 
12 （明）許孚遠，《敬和堂集》，卷1，〈疏通海禁疏〉，收入於線裝書局編，《明代

基本史料‧奏摺卷》（北京：線裝書局，2004年12月），第90冊，頁1b/231。 
13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利病書》（臺北：藝文印書館影印本，民國53年，四庫

善本叢書史部），第二十六冊，〈福建‧田賦考〉，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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糧食者甚多。14漳州府屬縣邑「地土瘠薄，堪種禾稻者，僅十之四

五，其餘盡屬沙磧，止堪種植雜糧而已。即情雨應時，十分收成，

亦不敷本地本年使用。」15即使是豐收時節，也不敷當地民食，可

知漳泉二府所產米食不敷民用，惟賴臺灣接濟米穀，16加上人民多

種甘蔗煙草，17米榖均仰食江浙、臺灣，若風聞臺地被災，米價乃

聞風而漲。18可知除了山多田少，閩地區普遍的稻田轉作，也是米

貴的重要因素。乾隆十三年（1748），福建巡撫潘思榘具摺指出國

家長期的休養生息、生齒日繁，而地不加闢，米價勢必增長。此

外，人情不齊，惰窳者樂游閒而坐棄地利，奢靡者縱嗜慾而耗費

物力，浮薄之民捨本逐末，都是不可忽視的原因。19所謂捨本逐末，

主要是指福建農村社會普遍的稻田轉作，將耕地改種經濟作物，

「種煙藝蔴，跴麯造酒，惟圖一己之利，變膏腴為閒田，銷米榖於

無用。」20方志中亦多所批評：「農漸弛，多種甘蔗煙草，獲利尤

                                                 
14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10輯（臺北：故宮博物院，民國67年
8月），雍正六年七月十六日，福建巡撫朱綱奏摺，頁848。 
15 （清）陳壽祺，《福建通志》（臺北：華文書局，民國57年10月，據清同治10年重

刊本影印，中國省志彙編之九），卷52，〈國朝蠲賑〉，頁33a-b/1065。 
16 （清）陳壽祺，《福建通志》，卷52，〈國朝蠲賑〉，頁33b。關於此一問題討論者

眾多，或可參閱洪美齡，〈清代臺灣對福建供輸米榖關係之研究（1860-1927）〉（臺

北：國立臺灣大學歷史所碩士論文，民國68年） 
17沈定均等修，《漳州府志》，卷38，〈民風〉，頁3b。 
18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0輯（臺北：故宮博物院，民國71年），

乾隆十九年十一月二十九日，福建巡撫鍾音奏摺，頁711。 
19 （清）《軍機處檔‧月摺包》，02692號。乾隆十三年七月二十一日，福建巡撫潘思

榘奏摺錄副。 
20 （清）《軍機處檔‧月摺包》，02692號。乾隆十三年七月二十一日，福建巡撫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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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然亦末食而非本計也。」21尤其煙草的種植，在閩地農業經濟

中有著巨大的比重，「煙草之植，耗地十之六七」，種煙面積既廣，

單位面積獲利又多，煙葉的種植幾成居民貧富的標誌，雍正四年

（1726）兵部尚書法海即已指出： 

臣愚以為煙之為物，無益於民生日用之常，而已有盡

之地利種無益之煙苗，殊為可惜。在無級貧民或於棄地少

種煙苗可也，至於富戶人家以良田栽種煙苗者往往有之，

地方大吏宜開示曉諭，漸革其逐末之之習，庶於積貯之道，

不無小補。22 

因此，在以上種種客觀因素影響之下，梁方仲針對清代福建

地區耕地面積與人口統計計算出每人平均耕地面積，便可以反映

當時閩省人民大概生活程度。 
 
表2：清代福建耕地面積和人口統計表 

年代         項目 人口 耕地面積（畝）
每人平均耕地面積

（畝） 

順治 18 年

（1661） 
1455808 10345754 7.11 

                                                                                                                     
榘奏摺錄副。 
21沈定均等修，《漳州府志》，卷38，〈民風〉，頁3b。此種現象後來甚至成為泉州人

民不種鴉片的理由，泉州所屬地方「其地人稠田少，素來仰食臺榖，各鄉族長以有防民

食，鳴官禁止，非種□鋤，是已近來並無栽種。」參閱（清）外紀檔，閩浙總督孫爾準、

福建巡撫韓克均奏摺，道光十年十一月十八日奉硃批。 
22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6輯。雍正四年六月初十日，兵部上

書法海奏摺，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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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24 年

（1685） 
1395102 11199548 8.03 

雍正 2 年 

（1724） 
1429203 31307100 21.91※ 

乾隆 18 年

（1753） 
4710339 13620688 2.89 

嘉慶 17 年

（1812） 
14779185 13653662 0.92 

咸豐元年

（1851） 
20098556 13065652 0.65 

同治 12 年

（1873） 
2063600 14848258 0.72 

光緒 13 年

（1887） 
24740000 13452111 0.54 

資料來源：梁方仲著，《中國歷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年）

表61、表78、表82、表85資料製作。 
※梁方仲認為此數字與前後各年數字比較，顯然過大，疑原文「三千一百萬」乃「一百三千

萬」之誤，未有史料可憑校正，暫仍不改。筆者乃保留之。 

乾隆時江蘇常州府人洪亮吉認為「今日之畝約凶荒繼之，不

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老弱繼之，日不過食一升，率計一歲一人

之食約得四畝」，23也就是說在乾隆初期的中國南方生活，平均每

                                                 
23 （清）洪亮吉，《洪北江詩文集附年譜》（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民國54年，四部叢

刊初編集部，上海臺灣商務印書館縮印北江遺書本），《卷施閣文甲集》，卷1，〈生

計篇〉，頁26。不過部分學者則認為即使低於四畝地也可以勉強維持生計，但總地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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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少須農田四畝，由上表看來，乾隆初期閩省人民每人平均耕

地面積，已不足以維持當時人民最低生活程度，糧食生產面積已

經有限，人口增長飛速，民生艱難情況不難想像。再配合下表康

雍年間各省督撫各月奏報糧價之平均數，約可大致了解康熙末年

雍正初年閩省與其他地區米價之差異。 
表3：清代康雍年間閩粵等省米價一覽表 

   省分 

年分           
福建 廣東 廣西 江西 雲南 貴州 湖廣 

康熙五十二年

（1713） 
1.21 1.10 0.80  0.85 0.60 0.66 

康熙五十三年

（1714） 
1.10 0.77 0.75 0.79 0.76 0.60 0.71 

康熙五十四年

（1715） 
1.12 0.82  0.76 1.05 0.60  

康熙五十五年

（1716） 
 0.97 0.90 0.82 0.90 0.63 0.85 

康熙五十六年

（1717） 
1.13 0.71  0.74 0.78  0.65 

康熙五十七年

（1718） 
1.08 0.74 0.60 0.61  0.61 0.59 

康熙五十八年 1.17 0.69 0.64 0.56   0.56 

                                                                                                                     
洪亮吉的說法比較被廣為接受，參閱行龍，《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臺北：南天書局，

民國87年1月），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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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雍正元年 

（1723） 
0.98 0.76 0.79 0.76 0.85 0.80 0.72 

雍正二年 

（1724） 
0.95 0.72 0.56 0.85 0.96 0.72 0.83 

雍正三年 

（1725） 
0.55 0.83 0.52 0.82  0.70 0.89 

雍正四年 

（1726） 
1.73 1.48 0.89  0.98 0.60 0.80 

資料來源：莊吉發，〈清代閩粵地區的人口流動與秘密會黨的發展〉，收錄於氏著《清史論

集（三）》（臺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7年10月初版），頁282。 

從上表可以看出康熙五十二年（1713）至雍正四年（1726）

之間，福建歷年平均米價俱高於鄰省，雍正四年（1726）福建陸

路提督吳陞具摺指出福建米價處處騰貴，其中泉州、漳州、興化、

汀州等府告糴尤難，每石賣銀二兩五錢至九錢不等，24同年年底，

福建巡撫毛文銓又奏稱南澳一地半屬福建、半屬廣東，向來只藉

潮州米榖接濟，但是潮州米價騰貴，每石價銀三兩，所以不能接

濟。25 

於此情形下，閩省人民藉濱海優勢，從事海上貿易、漁業或

                                                 
24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6輯，雍正四年五月十四日，福建陸

路提督吳陞奏摺，頁46。 
25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7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67年5月），雍正四年十一月二十八日，福建巡撫毛文銓奏摺，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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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海外情形相當顯著，使得閩省成為中國東南著名僑鄉之一，26

雖然海外移民非始於清代，然其移民人數與規模都非清以前各朝

所能比擬。明萬曆年間福建巡撫許孚遠已請疏通海禁以彌補農耕

不足，其引福建監察御史陳子貞言曰： 

東海濱海之地，以販海維生，其來已久，而閩為甚。

閩之福、興、泉、漳，襟山帶海，田不足耕，非市舶不足，

無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濤而輕生死，亦其習氣使然，而漳

為甚，是海禁未通，民業私販，吳越之豪，淵藪卵翼，橫

行諸夷，積有歲月，海波漸動，當事者嘗為嚴禁，然急之

而盜興，盜興而倭入……爲因勢利導之舉，請開市舶，易

私販為公販。27 

許孚遠認為禁之愈不能禁，不如通海禁開市舶，只要處置得

宜，「雖番夷不足慮」，海禁可不必過為規避也。28至清初，藍鼎元

云閩廣人稠地狹，田園不足耕，望海謀生者，十居五六，因為「內

地賤菲無足重輕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以小巧技藝、女

紅針黹行銷洋船，「百十萬入我土。」29利潤驚人。從許孚遠的「田

                                                 
26 朱正元即曾批評廈門一地「居民多往外洋謀生，或因以致富，附近一帶村落頗多華

屋，大率歸自南洋、新加坡各埠，然聞棄邱墓若敝屣，恐桑梓之浼我者，尚不知凡幾也。」

語出（清）朱正元，《福建沿海圖說》（臺北：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館館藏，光緒壬

寅年四月上海聚珍版），頁41b。 
27 （明）許孚遠，《敬和堂集》，卷1，〈疏通海禁疏〉，收入於線裝書局編，《明代

基本史料‧奏摺卷》，第90冊，頁3a-b/234-235 
28 （明）許孚遠，《敬和堂集》，卷1，〈疏通海禁疏〉，收入於線裝書局編，《明代

基本史料‧奏摺卷》，第90冊，頁6a/240。 
29 藍鼎元，〈論南洋事宜書〉，收錄於（清）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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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耕」到藍鼎元「望海謀生者，十居五六」，可知閩省一地人口

壓力之大足以迫使人們恬波濤而輕生死，向外發展，以求生機，

而有「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

進入番島」30之社會現象。 

這些因為迫於生計成為流動人口的閩省人民，為圖謀食，除

了向海外移殖南洋外，主要向西北內陸以及鄰近省分遷移。移民

來臺者，以福建沿海漳州、泉州二府與廣東沿海潮州、惠州、嘉

應三處最多。31臺灣與福建內地一衣帶水，臺灣海峽最近距離處不

過一百三十五公里，32中間又有澎湖群島可供指引，「澎湖地近福

                                                                                                                     
文海出版社，民國57年，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第74輯），卷83，〈兵政〉，頁13b/2964。 
30藍鼎元，〈論南洋事宜書〉，收錄於（清）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83，〈兵

政〉，頁13b/2964。 
31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慣別調查》（臺北：臺灣時報發行所，

大正3年），頁4-5。福建漳泉二府的人口密度分別占閩省第一、第二位，又都屬於糧食

長期短缺之「缺糧區」第二、三位，參閱王業鍵，〈十八世紀福建的糧食供需與糧價〉，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2期（北京，1987年），頁71。因此乾隆時早有官員指出

「臺地居民，漳泉二郡十有七六；粵東惠潮二郡，十有二三；興化、汀州二郡，十不滿

一，他郡無有」，見（清）朱仕介，《小琉球漫志》（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

叢第3種），卷6，〈海東賸語〉，頁46。 
32 雖然只有一百三十五公里，但海道凶險異常，《廈門志》中便有極為生動之敘述：

「廈船遠渡橫洋，固畏颶風，又畏無風大海，無櫓搖棹撥之理，千里萬里，祇藉一帆，

風力湍流迅駛，倘順流而南則不知所之矣。掺舟者認定針路，又以風信計水程，遲速望

見澎湖西嶼、頭花嶼、貓嶼為準，若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而諸嶼不見，定失所向，

急仍收泊原處，以候風信，若夫風濤噴薄，悍怒激鬬，瞬息萬狀，子午稍錯，北則墬於

南澳氣，南則入餘萬水，朝東有不返之憂，或犯呂宋、暹羅、交趾諸外地，亦莫可知，

海風無定，而遭風者亦不一例。」而有「廈門海舶入臺之艱難也」語。見（清）周凱修、

凌翰等纂，《廈門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56年12月臺一版，據清道光十九年刊

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第80號），卷4，〈防海略．歷代建置〉，頁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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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海道所經，朝發夕至，漳泉沿海之黎民早已來往，耕漁並耦，

不侵不衅。」33加以土地膏腴，沃野千里，施琅即曰：「親歷其地，

備見野沃土膏，物產利溥；耕桑並耦，漁鹽滋生。」34高拱乾亦云：

「臺灣地氣和暖，無胼手胝足之勞，而禾易畝，較內地之終歲勤者，

其勞逸大異，此臺農之足樂也。」35可知臺地之肥沃，對於移民者

可說是極大的拉力。因此「臺土宜稼，收穫倍蓰，治田千畝，給

數萬人，日食有餘……民富土沃，又當四達之海，即今內地民人，

襁至而輻輳，皆願出於其市。」36康熙三十六年（1697）來臺之郁

永河語可稍窺當時慕臺渡臺之風潮。 

閩省人民相繼渡臺謀生，臺灣人口因閩粵人民大量湧入而迅

速成長，然而臺灣畢竟遠隔重洋，控制不易，復以東寧曾立國於

此，基於防亂與撫邊之立場，清帝國如何統治此一新附之地實為

一大考驗，在種種出於「防備」目的的考量下，衍生出給照制度、

禁止偷渡、禁止攜眷等渡臺禁令措施。康熙二十三年（1684），海

氛既靖，允許山東、江南、浙江及瓊州等處民人取得印票出洋貿

易，37來臺者亦援用舊例，民人須取得地方官核發之印票、照單，

                                                 
33 連橫，《臺灣通史》（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128種），卷1，〈開闢

紀〉，頁3。 
34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65種），卷10，
〈藝文志‧施琅‧請留臺灣疏〉，頁232。 
35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10，〈藝文志‧高拱乾‧初至臺灣曉諭兵民示〉，

頁244。 
36 （清）郁永河，《稗海紀遊》（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44種），卷下，

頁31。 
37 （清）伊桑阿等修，《（康熙朝）欽定大清會典》（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82年，



．100．                    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度之研究（1708-1895）．邱玟慧．2007 

 

方得來臺。由於給照手續繁瑣，官員乘機漁利者、民人或買通官

員取得照單者、或逕自偷渡來臺者日多。康熙四十年代，臺地「由

內地遷徙而居於此，為士、為農、為工賈者，雲集影附，無待議

招矣。」而且「奸宄之徒，潛蹤匿影於其中，每每不乏也。」38因

此，嚴格查核渡臺者及防範私自潛渡之議始興，於此議論中，保

甲是最常被提出討論的方式。 

第二節   清初閩臺船甲之施行與偷渡問題 

(一) 澳甲之施行 

船甲之行、澳甲之名，均非初現於清。宋淳熙二年（1191）

五月四日，廬州言東南有焦湖，水面闊遠，港灣極多，乃乞「籍

定出入船隻姓名，結以牌號，庶可稽察盜賊，仍乞籍定湖內漁利

錢四千五百貫內，減三分之一名漁戶，分佃承認，仍令五家結為

一保，庶不至以取魚為名，結黨作禍，從之。」39宋時船甲主要針

對內地湖泊，而非東南沿海，且以五家為一保，是與後世最大之

不同。明萬曆年間福建巡撫黃承玄任內面對海盜倭寇威脅，多次

上奏條議海防事宜，亦曾提及將福建沿海各澳港「各立總甲一人，

                                                                                                                     
近代中國史料叢刊三編第73輯），巻99，〈兵部‧職方司‧海禁〉，頁18a-b/4985-4986。 
38 （清）陳璸，《陳清端公文選》（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116種），〈條

陳臺灣縣事宜〉，頁10。 
39楊家駱主編，《宋會要輯本第十四冊》，卷8360，〈兵二〉，頁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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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澳船隻，不論大小，盡數報官，編定字號，每船尾大書刊刻

某州縣某澳某字號，船戶某人，澳甲某人，以便稽查。如有私販

通倭者，澳甲及同甲船戶即行舉首，定行重賞，若本澳不舉，而

他處擒獲者，澳甲一體連坐。」40可知以保甲之法約束漫漫洋面，

自宋以來原則未改。 

至清，沿海各省則仿陸上保甲設有船長、澳甲等來加以約束，

《欽定戶部則例》中規定： 

沿海等省商漁船隻，取具澳甲、族鄰保結報官，准造完

日，由官驗明給照，將十船編為一甲。係商船，於照內註明

船主姓名、年貌、籍貫，兼註舵工、水手，仍於出洋時取具

各船互結，由汛口驗照放行。係漁船，將船甲字號，於大小

桅篷及船旁大書深刻，照內止填船主年貌、籍貫，其舵工、

水手名數，由汛口官隨時查註放行。凡地方官濫給匪人執

照，或照內查填不實者，分別參處。船主租船出洋為匪者，

船主、澳甲分別治罪；船主實有事故，別令親屬押駕赴官呈

明者，填入照內放行，未呈明者即以頂冒論。內洋採捕小艇，

亦照例取結，編號給照，責令澳甲稽查，其內河一切船隻均

各設牌船，註明船戶籍貫、年貌，責令埠頭查察，若漁船網

戶，及水次搭棚趁食之人，均歸就近保甲管束。 

而「粵東、福建、浙江等省，地處外洋，離汛較遠」，更需要

                                                 
40（明）黃承玄，《盟鷗堂集》，卷29，〈公移‧約保事宜〉，頁8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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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牌頭、甲長、澳保，俾資約束。」41除了沿海各省外，長江

流域幾個河運發達的省分，亦依例辦理，如乾隆六年（1741）安

徽巡撫陳大受上奏，安徽省中貫大江，北控長淮，支河曲港，處

處通流，其中漁船聚集，最易藏奸，應編立保甲，取具同業互結。

42乾隆十一年（1746），兩江總督尹繼善奏太湖地區船隻應令漁總

保甲相互稽察，並且必須嚴格控制漁船數量，「以現在一百八隻為

限，此後不許再增。」才能讓地方安靜。43 

閩省東南沿海凡二千餘里，港澳凡三百六十餘處，44每澳漁船

自數十隻至數百隻不等，合計舵水不下數萬人，其眷屬丁口又不

下數十萬人，全賴沿海捕魚醃販。初時東南沿海行遷界令，《福惠

全書》中則有針對江河湖泊之地所行之漁埠編保： 

如某處漁船若干，擇家道稍殷、老成服眾者為之保長，

漁船稍大整者為之甲長，仍以十船編為一甲，以一十長統

                                                 
41 （清）徐棟輯、丁日昌輯，《保甲書輯要》，卷1，〈定例〉，頁6a。有時候，村落

建立保甲，但船保澳甲卻不一定同步實行。雍正二年（1724），雍正皇帝頒了一道諭旨

給福建巡撫黃國材，起因在於「保甲弭盜行於鄉村，尚未行於江湖」，而「福建地方，

山海交錯，賊盜實多。」要他實力奉行查拏，「務使賊盜畏懼，不致危害商民。」參閱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3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

社，1989年），頁105-106。又，雖然乾隆二十二年（1757）已經更定保甲條例15條，

但各地施行保甲行程亦不一致，如烏魯木齊一地，要直到乾隆四十九年（1784），才因

為「近日人煙稠雜」，才請照內地編排保甲，設牌頭、甲長、保長，按戶填寫門牌，參

閱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五〉，無頁碼。 
42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七〉，無頁碼。 
43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九〉，無頁碼。 
44 趙爾巽等著，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第5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民國

75年），卷145，志120，〈兵九‧海防〉，頁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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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仍以百船編為一保，以一保正統之，其保正亦擇家道

稍殷，精壯丁多者為之，其編甲悉聽親屬附近者挨編。如

有畸零船隻並漂白鷹筏之類，各就便附於某保某甲之後並

統之，使時相稽察，不許為非，其船後兩旁用油灰橫寫某

字號第某保某甲漁戶某人，船尾用白布置小方旗，約廣一

尺，上寫字如前，以為標記，不許取落。45 

直至康熙二十三年（1684）廢遷界令，允沿海住民行海上貿

易與漁業，為了確保沿岸治安安全，再仿陸地保甲法，將海上船

隻亦編船甲，每船均須編寫號碼，「如帆檣本色青黑者即書粉字，

如帆檣黃白色者即書黑字，」寫福建省某府某號某商漁船戶字樣

於船身外牆兩旁，字體的尺寸也有規定，船身外牆上者「每字長

闊一尺，帆上每字長闊二尺」，還需飾以桐油，沒有油飾字號者或

帆牆雖有字號而與船照不符者，均須「根究緣由，如係賊船，即

行擒捕解報，毋使兔脫。」46之後分類又較前代更為細，道光年間

《廈門志‧船政》記載至少就有商船、漁船、各色小船、番船與洋

船五種類別之分，以漁船為例， 

漁船有大小二種，單桅雙桅之別。初漁船止准單桅，

樑頭七尺，歸徵收漁稅，不許越省採捕，後閩省漁船許用

雙桅，樑頭至一丈而止，七尺以上，歸關徵稅。大者約白

                                                 
45 （清）黃六鴻，《福惠全書》，收錄於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

第三冊》，卷23，〈保甲部‧漁埠編保〉，頁19a-20a。 
46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一七）》，卷630，
〈兵部․綠營處分例․海禁二〉，頁7a-b/1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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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艍，春冬漁汛，唯赴浙江定海、鎮海、象山三縣洋面，

捕鰉釣 ，與商船一體，取具里鄰族、澳甲保結，編號烙

印桅上、篷上，大書縣分、姓名、船旁深刻字號，其小者

在本省、本港各洋面採捕，朝出暮歸，不准在洋過宿，編

千船為一甲，給予門牌懸掛，責令澳甲房族，取具連環保

結，一船為匪，九船並坐，均不准鄰縣請照，亦不許將船

私自租賣別縣，民人出入，概由汛口挂驗。47 

具結之後，每船便有執照或號票。（見圖版 11、圖版 12） 

 

 

 

 

 

 

 

 

 

 

 

 

 

                                                 
47 （清）周凱修、凌翰等纂，《廈門志》，卷5，〈船政．漁船〉，頁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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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11：漁船執照 

 

 

 

 

 

 

 

 

 

 

 

 

 

 

 

 
資料來源：（清）徐棟，

《保甲書》，收錄於《續

修四庫全書》史部‧政

書類，859冊，卷2，〈成

規上〉，頁45a/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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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12：船戶號票式 

 

 

 

 

 

 

 

 

 

 

 

 

 

 

 

 

 

 

 

 
資料來源：（清）陳僅，《南山保甲書》，船戶號票式，頁51a。 



第3章 閩人移居臺灣與兩地保甲制度之施行                               ．107． 

 

 
可知面對浩浩洋面上機動性極高的大小船隻，清廷試圖以保

甲的編排方式將其固定並且限制私下出租買賣，各澳並設澳甲稽

察船隻兼徵收船稅，某種程度上也展現明末以來保甲制承里甲制

演變之痕跡： 

廈門神前澳水師中營營轄，設澳甲一名，稽查船隻，

澳內有順字商船洋船，並盛字商船小艇，俱領照票，在縣

徵稅。塔頭澳水師前營營轄，設澳甲一名，稽查船隻，澳

內有盛字商船小艇，俱領照票，在縣徵稅。鼓浪嶼澳水師

前營營轄，設澳甲一名，稽查船隻，澳內有盛字商船小艇，

俱領照票，在縣徵稅。涵前澳水師中營營轄，設澳甲一名，

稽查船隻，澳內有盛字商船小艇，俱領照票，在縣徵稅。

高崎澳水師中營營轄，設澳甲一名，稽查船隻，澳內有盛

字商船小艇，俱領照票，在縣徵稅。48 

徵收錢數則大商船、小漁船、小商船各有不同，「縣志有順字

號洋船五隻，大商船五隻，領給關牌縣照，各赴官徵稅，又盛字

小商船二百九十三隻，在本省貿易，盛字小漁船十二隻，往石浦

長沙等處採捕，俱在縣徵稅，上則每船徵銀一兩，中則每船徵銀

五錢，下則每船徵銀三錢，年無定額。」49 

從官方法令看來，閩臺沿海相關澳甲文口等事宜法令可稱完

                                                 
48 （清）周凱修、凌翰等纂，《廈門志》，卷5，〈船政．船稅〉，頁35b-36a。 
49 （清）周凱修、凌翰等纂，《廈門志》，卷5，〈船政．船稅〉，頁3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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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但在實際執行上，卻存在著諸多問題，例如上文所提及造船

先呈明有司，船成必給牌照烙號，如雲霄商船「編定通、濟、祥、

和四字，俱無定額，其通、濟、祥字號添造，則通詳增課，如有

遭風失水，詳明消號減課。和字號朝出暮歸，向無徵稅，亦不通

詳，如有遭風失水，即由廳消號。」50此舉本是防盜之美意、稽盜

之良法，然而，「既有准與不准之分，已起刁難之漸。」 

船牌一經投驗，往往延擱不即發給，海船必需候風，

風好即揚帆，船無沉溺之患，且貨早到，價可數倍，而未

經領牌，不能放舟也。胥吏知其然，每留而不發，以為勒

索，遷延時日，而風變矣，因而再候數日，而時已過矣，

商貨已置，時雖過，而不得不往，急不擇風，而船遭沉溺

者有之，貨半途即泊者有之，至其地者已為萬幸，而時已

過，貨已折本，固至財東，破家蕩產，水手鬻子賣妻，……

夫商民萬死一生，逐利於重洋險阻，而關津櫞吏，文武兵

役，百計苦之，以致商民生計日蹙，商船日少，舵工水手

不得不貧，而化為盜焉，其何堪？51 

因此下一小節中便以清初閩臺官員們在在矚目的偷渡案件為

中心討論，一窺清代船甲施行的實際操作與其法令變化。 

                                                 
50 （清）薛凝度修、吳文林纂，《雲霄廳志》，卷5，〈商漁船〉，頁4a/207。 
51 （清）薛凝度修、吳文林纂，《雲霄廳志》，卷5，〈商漁船〉，頁5b/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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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甲與偷渡 

康熙二十二年（1683），臺灣初入清版圖，基於防亂與撫邊的

構想，一方面參酌、引用清朝管理有關民人出洋貿易、捕魚的辦

法，一方面針對臺地特殊情事，配合統治需要加以調整，實乃應

然之事。清初以來，即規定民人出洋貿易、捕魚，需要取得印票

後，方得成行。據《欽定大清會典則例》載： 

康熙十一年題准：凡官員兵民私自出海貿易，及遷移

海島蓋防居住、耕種田地者，皆拏問治罪。……如將違禁

出海貿易之人不行舉首，反以外海作為內地，或為隱匿，

或擅給印票往來、偵探、通商、漂海，皆革職題問。52 

清政府欲以印票的核發來控制人民的動向，尤其施琅平臺

後，「臺地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省難民相率還籍，近有其半。」

53開墾之事陷於停頓，首任諸羅縣令季麒光即建議當局招集丁民渡

臺移墾，以使臺灣「人民彙集，抑且野無曠土，田賦日增，國勢

軍需有攸賴以。」54康熙二十二年（1683），臺灣知府蔣毓英到任，

所見情景「井里蕭條，哀鴻未復，乃安撫番，召集流亡，訪詢疾

                                                 
52 （清）伊桑阿等修，《（康熙朝）欽定大清會典》，巻99，〈兵部‧職方司‧海禁〉，

頁17b-18a/4984-4985。 
53 （清）施琅，《靖海紀事》（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13種），〈下卷‧

壤地初闢疏〉，頁67。 
54 （清）季麒光，〈條陳臺灣事宜文〉，收入於（清）陳文達，《臺灣縣志》（臺北：

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103種），〈藝文志十‧公移〉，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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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55對於山多田少的閩粵民人來說，此乃另闢天地之佳機，對

於清政府而言卻是統治上的一大隱憂，故嚴格執行給照制度、限

制民人過臺、防止奸宄竄匿其間，成為必要的統治手段。康熙二

十三年（1684），民人需援用山東、江南、浙江及瓊州等處民人取

得印票出洋貿易舊例，56方得來臺。 

給照手續繁瑣，官員趁機漁利者有，民人或買通官員取得照

單、或逕自偷渡來臺者亦多。康熙四十年代陳璸即條陳臺地「由

內地遷徙而居於此，為士、為農、為工賈者，雲集影附，無待議

招矣。」且「奸宄之徒，潛蹤匿影於其中，每每不乏也。」57康熙

四十一年（1702）間，陳璸以過臺者不乏冒名頂替、假冒水手者，

難以查緝，故主張嚴加查核渡臺者原籍地方官照票，使「一切逃

僕、逃廝與內地無籍奸棍假客渡之計，亦無從閃躲矣。」58康熙五

十年（1711）三月，臺灣知府周元文提出〈申禁無照偷渡客民稿〉，

除強調無照偷渡日愈猖獗，查緝不易的嚴重事實外，更將使臺地

有匱乏之虞，故建議嚴格核發照單，以遏止偷渡之風、掌握人口

流向，較陳璸的建議於程序上更前進一步。 

                                                 
55（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10，〈藝文志‧蔣郡守傳〉，頁260。 
56 （清）伊桑阿等修，《（康熙朝）欽定大清會典》，巻99，〈兵部‧職方司‧海禁〉，

頁18a-b/4985-4986。這些舊例包括：商漁船隻宜申明定例曉諭也、牌頭保甲飭令就近稽

查也、出口商船宜責成汛員臨時查驗也、審理詞訟宜責成州縣隨時盤訐也、奉天等處種

地民人隻身回籍宜令呈明給照也、奉天等處海口營縣宜飭一體稽查也，參閱（清）《外

紀檔》，琦善奏摺，道光八年十月二十六日奉硃批。 
57 （清）陳璸，《陳清端公文選》，〈條陳臺灣縣事宜〉，頁10。 
58 （清）陳璸，《陳清端公文選》，〈條陳臺灣縣事宜〉，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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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凡有內地民人欲來臺郡，必於原籍該縣具呈開

明。其入籍者，避開明前赴臺灣某縣某里或某坊某社，倚

傍親友某人；其探親友者，亦必開明所探親友之住址、姓

名；其貿易者，亦必開明住宿之戶姓名，方准給照。其探

親友并貿易者之照內，仍開明回籍期限。……其入籍者及

追銷照票，准其入籍，其探親友并貿易者，仍查限期驅回。

如此，既不阻擋其來路，又可順其稽查，倘仍有不請縣照

偷渡者，必非良民，俱照私越關津例，逐名懲處，押回原

籍。59 

此一建議顯然引起清政府的關注，康熙五十一年（1712）重

申渡臺者需取得原籍地方照票的規定，並對查核不實、給照浮濫

之地方官員，予以不同的懲處： 

内地往臺灣之人，該縣發給照單，如有地方官濫給臺

灣照單，經該督撫題參一次者，罰俸六月；二次者，罰俸

一年；三次者，降一級留任；四次者，降一級調用。60 

康熙五十七年（1718）三月，為落實給照制度及嚴禁偷渡，

                                                 
59 （清）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66種），

卷10，〈藝文志‧申禁無照偷渡客民詳稿〉，頁326。 
60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錄（六）》（臺北：華文書局，民國53年1月出版），卷277，
康熙五十七年正月甲申條，頁9b/3695。《廈門志》亦載： 

康熙五十一年，准內地往臺灣之人，該縣發給照單，良民情願入籍居住者，令臺

府縣查明出具印文移付內地府縣印照。該縣申報稽查，報明該督、撫存案，文武

汛口員弁驗照放行。 
參閱（清）周凱修、凌翰等纂，《廈門志》（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66
種），卷4，〈防海略‧建置〉，頁105。 



．112．                    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度之研究（1708-1895）．邱玟慧．2007 

 

又規定閩臺間船運必經廈門、澎湖、臺灣盤驗護送： 

應飭行本省並咨明各省，凡往臺灣之船，必令到廈門

盤驗，一體護送，由澎而臺；從臺而歸者，亦令盤驗護送，

由澎到廈。凡往來臺灣之人，必令地方官給照，方許渡載；

單身游民無照者，不許偷渡。如有犯者，官兵民人分別嚴

加治罪，船隻入官；如有哨船私載者，將該管官一體參奏

處分。61 

可知，清初政府對於閩臺人口偷渡案件的審理範圍之廣、程

序之繁，包括地方官員有無濫給照票、出海口官員弁丁是否驗照

放行、海岸查緝的海防兵役澳甲，以及包攬過臺的船戶客頭等，

均是影響偷渡成敗攸關人物，因此康熙以來針對以上人物均有相

關律例修訂（見表四），過臺人民須向地區官員申請照票，卻衍生

部分官員循私濫給照票的弊端，乃引起閩臺官員再三呼籲從嚴審

核給照，以杜不軌。 

雍正二年（1724），地方官員給照仍是浮濫，過臺人民日眾，

漸有「無田可耕，流為游手匪類」之社會問題出現，閩浙總督覺

羅滿保、福建巡撫黃國材聯名奏請，在臺入籍且有家室產業者，

始准給照，以杜地方奸匪大弊，62他所建議的給照辦法主在一面掌

握臺地民人動向，一面降低偷渡的機會，希望藉此法減少游民的

數量，然而公文往返費時、又須保人甘結，因此並無法達到雍正

                                                 
61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錄（六）》，卷277，康熙五十七年正月甲申日條，頁19b/3698。 
6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3輯，福建浙江總督覺羅

滿保、福建巡撫黃國材奏摺，頁46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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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所謂「臺灣再無事矣」的期待，偷渡之風仍盛，偷渡過臺之

人日漸增多，且於中途遭客頭任意遺棄、謀害偷渡客等問題日益

嚴重。雍正七年（1729），福建觀風整俗使劉師恕具奏，客頭人等

應嚴厲懲罰，澳甲、地保知情不舉至謀害情事者，以強盜傷人得

財罪論： 

偷渡案中，被拏獲之偷渡男婦遞回原籍，而客頭僅坐

杖徒，且許折贖所得百分之一，始可脫然無事，利重罪輕，

彼亦何憚，而不為也？……嗣後偷渡被查獲，客頭應擬充

軍，為從者減一等，贓追入官；澳甲、地保知而不舉者，

連坐；倘中途有謀害情事，審實照強盜傷人得財律擬。如

臺灣拏獲偷渡人犯，問明從何處開船，即出口之水汛及本

地文武官員照例失察恭處；倘文武衙門隱不報或被告發、

或被上司題恭，從重議處。63 

劉師恕已經警覺到偷渡過程中仲介者客頭的角色「利重罪

輕」，已經開啟朝野針對偷渡案件中各個環節人物加重處分的議

論。雍正十一年（1733），福建布政使高山於〈清查流民以杜奸匪〉

一摺中，明白指出偷渡流寓乃臺地變亂之根源，「流寓之民，非係

迫於饑寒，即屬犯罪脫逃。單身獨旅，寄寓臺灣，居無定處，出

無定方，往往不守本分，呼朋引類，嘯聚為奸。歷考臺地變亂數

次，皆係此等烏合之徒為之倡首。」64此種看法至乾隆時期成為主

                                                 
63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14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67年12月），雍正七年十月十六日，福建觀風整俗使劉師恕奏摺，頁716。 
64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1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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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閩省當局多以偷渡者為「不肖生事之徒」、「鼠竊狗偷之輩」，

不僅危及治安，亦影響番民生計，更是變亂之本，「黃教之亂乃其

明驗。」65 

閩粵民食的供輸問題，更造成偷渡現象的頻繁。乾隆年間為

有效防治偷渡情形，屢屢修定律例，乾隆五年（1740）訂定客頭

發邊衛充軍，為從者及澳甲、地保、船戶、舵工等人，俱杖一百、

徒三年，均不許折贖，加重刑罰處分： 

閩省不法棍徒，如有充作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

之人，包攬過臺，索取銀兩，用小船載出澳口，復上大船

者，為首發邊衛充軍，為從及澳甲、地保、船戶、舵工人

等知而不舉者，俱杖一百、徒三年，均不准折贖。其偷渡

之人，照私渡關津律，杖八十，遞回原籍。儻奸徒中途有

謀害情事，人已被害身死者，將謀害之人，不分首從，俱

照江洋行劫大盜例，擬斬立決梟示。66 

乾隆十三年（1748）閩督喀爾吉善便稱：「臺郡生聚日眾，恐

有人滿之患，若不及早限制，不特於臺郡民生生計日蹙，更於內

                                                                                                                     
68年7月），雍正十一年參月初參，巡視臺灣陝西道監察御史覺羅柏修、巡視臺灣兼理

學政兵科掌印給事中高山奏摺，頁205。 
6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北京：檔案出版社，1991年6
月，第1版第1次印刷），乾隆三十四年十月二十五日奉上諭，頁934-935；《大清高宗

純皇帝實錄（十七）》（臺北：華文書局發行，民國53年1月出版），卷845，乾隆三十

四年己丑十月癸酉日條，頁36a-36b/12080-12081。 
66 （清）托津等奉敕纂，《（嘉慶朝）大清會典事例》（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80
年出版，近代中國史料叢刊三編第65輯），卷615，〈刑部‧兵律‧關津‧私出外境及

違禁下海一〉，頁1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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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各郡接濟無資。偷渡一事，實為臺郡第一要務。」67逐漸有簡化

臺地內渡手續的措施，「與其約束於到臺之後，多費周章，又不如

稽查於渡富海之前力為禁阻。」68乾隆皇帝十分明白現實景況，「現

今流寓在臺者雖不能盡行驅回內地，」至少也要「編設保甲互相

覺察」，以「查出新增人戶及係此次禁後復行偷渡之人」為目標。

69乾隆三十六年（1771）福建巡撫鍾音延續此一原則，「海濱客民

廣聚，暨不便輒為查逐，似宜隱寓招徠。」因此情願回籍者，不

用給照，只需赴鹿耳門總口向船戶登記開列，汛口員弁將單內回

籍姓名住址一月一報，「不致阻其歸計」，鼓勵在臺內地民人回籍。

70 
乾隆五十三年（1788），閩浙總督福康安更進一步奏請放寬渡

臺規定及給照手續，他認為偷渡不斷的根本原因在於查驗兵役之

留難，私渡較官渡雖然航行路程較遠，費用卻相對便宜：「若由官

渡，則必經官給照，海口查驗放行，難免兵役留難勒索，而私渡

則只需與客頭、船戶說合，便登舟載渡，其費較官渡為省，其行

亦較官渡為遠。」71與其「禁之於既渡之後，不如查之於未渡之先」，

                                                 
67 國學文獻館主編，《臺灣研究資料彙編》（臺北：聯經出版社，民國82年），第1輯
第26冊，乾隆13年7月27日奉硃批，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摺，頁11366。 
68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乾隆三十四年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頁935。 
69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乾隆三十四年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頁935。 
70 （清）《軍機處檔‧月摺包》，014238號，乾隆三十六年五月十九日，署理福建巡

撫鍾音奏摺錄副。 
71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料》，戊編，第2本（臺北：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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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夠釜底抽薪，奏請放寬渡臺規定，簡化給照手續，並增加

官渡口岸及明定章程，要讓民人知道「官渡便於私渡，而私渡並

不省於官渡，則凡私渡之民不待查禁，而自歸於官渡。」乃於乾

隆五十四年（1789）頒布官渡章程，諭曰： 

閩省渡海正口共設之處：泉州府屬之廈門與鹿耳門對

渡，蚶江則與鹿港對渡，五虎門則與淡水八里坌對渡，凡

商船貨物並搭載人民出口，俱責成福防、廈防、蚶江三廳

管理，會同守口汛弁驗放。迨至臺灣入口，又責成淡防、

臺防、鹿防，會同營員稽查……。客民領照前赴臺灣，俱

責令行保傳戶開報姓名、籍貫、年貌、住址，並往臺灣何

處、作何事業，逐一詳細具結呈報。該館廳員查驗屬實，

立即給予執照放行，毋許胥役藉端掯索。ㄧ面移明臺灣各

廳點驗入口，隨即移復其出口之處，責令守口員弁查驗放

行。72 

意即希望經由正口的增加與官渡的設置等措施，給予人民來

臺的便利，遏止偷渡的現象，然而從之後的諭令來看，需索、賣

放的情形卻是越形惡化： 

凡有搭載前往臺灣民人，非由正口，無從徑渡，恐不

特胥吏兵役等從中多索錢文，及守口文武員弁，亦難保無

通同染指，是私渡之弊，或可禁絕也，而勒掯賣放之端，

                                                                                                                     
歷史語言所，民國61年3月再版），頁140。 

72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5輯，閩浙總督五拉納等奏籌議設立

官渡章程奏摺，頁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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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此起，總在該督撫及臺灣道鎮等，督飭守口文武員弁，

實力稽查，隨時嚴密。若查出胥吏兵役人等婪索私放，即

行嚴辦示懲，不得視為具文，久而生懈。自此立定章程之

後，再有多索搭載船租犯食銀兩、故意刁難、及得贓放行

私越海口諸弊，為該督撫及道鎮等是問，不僅將海口文武

員弁從重治罪以已也。 

從康雍乾三朝修定偷渡之相關律例看來（見表 4），康熙年間

地方官員對人民偷渡方式多有了解，清廷明訂請照來臺與限制攜

眷來臺之原則。雍正時期地方官員處理偷渡問題時，遵循前朝立

場，訂定汛口員弁懲處條例、加強海口巡察，而在偷渡案件高峰

時期的乾隆年間，73除了繼續延續前朝方法，又增修懲處偷渡人

民、客頭和獎懲汛口員弁之條例，並對渡臺限制與攜眷來臺政策

實施得失有廣泛討論。我們可以看到雍乾年間對於偷渡者與協助

偷渡之客頭，罰責開始出現流刑與死刑，刑罰漸趨嚴苛，也反映

出此一時期偷渡情形的嚴重性，謀財害命事件層出不窮。乾隆十

七年（1752）原任臺灣知縣魯鼎梅纂修方志時，便紀錄了當時偷

渡客遭逢「灌水」、「放生」、「種芋」、「餌魚」之慘狀： 

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數十萬，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資，急欲赴

臺就養，格於例禁，羣賄船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漁船夜

載出口，抵臺復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經汛口覺

                                                 
73蔡秀娟，〈清代閩粵臺偷渡人口問題之研究〉（臺北：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

論文，民國87年1月），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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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奸艄照律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廬拋

棄，器物一空矣。更有客船串通習水積匪，用濕漏之船，收

載數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不使上下，乘黑夜出洋，

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輒給令

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行至深處，全

身陷入泥沼中，名曰「種芋」。或潮流適漲，隨流漂溺，名

曰「餌魚」。74 

而在文武員弁的賞罰上，總體來說仍是罰多賞少。對於緝拿

偷渡者的獎勵有其區別，大抵官兵在巡洋時所緝獲的獎賞最高，

別汛緝獲他汛未下海的偷渡者次高，但該汛捉拿自己管區內未下

海的偷渡者反而無賞： 

民人偷渡，兵在外洋拏獲者，仍照例分別給賞。如偷渡船尚

在沿海口岸，兵於本管界內拏獲，原係分內之事，毋庸給賞。

若將別汛沿海口岸偷渡民人盤查擒獲者，照外洋拏獲例減半

賞給。75 

再者，疏忽的連坐處分有擴大的趨勢。初期只是該管的汛兵、

澳甲受罰而已，但乾隆中葉以後連偷渡者寄居的坊店、內陸各出

入口的各管，該管協、營汛兵的統轄官也在處分之列，「專管官知

情者革職提問，不知情者革職，兼轄統轄官不揭報題參者，皆照

                                                 
74 （清）陳壽祺，《福建通志》，卷87，〈海防志․疎議〉，頁37a-b/1755。 
75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一七）》（臺北：

新文豐出版社，民國65年10月初版，據清光緒二十五年刻本景印。），卷630，〈兵部

․綠營處分例․海禁二〉，頁5a-b/1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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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揭報劣員例議處。」76最後，為避免員弁、兵役捉拿無妄之人圖

功，以及不認真偵查緝或知情不報，甚至窩藏、勒索者，查出者

一律給予嚴懲。然而在實際處理上卻也有所謂「其出入口岸，訊

係偏僻海灘，不知地名，所有失察職名請免查取」77的情形，嘉道

以後查拏鴉片走私甚至也有不處罰職名的案例，78因此罰責雖偏重

且連坐範圍廣泛，實際執行情形卻仍有待斟酌。大致上，乾隆末

期以後對於走私、偷渡等問題的處理，已經可見其疲態，禁令罰

責與官員討論都沒有超出乾隆中期的範圍，只有不斷重申以往的

規定或加重其刑責，甚至開始面對偷渡的現實，在臺有家有業者

直接入籍。然偷渡之風與員弁的貪贓，並不因此而消除。 

嘉慶朝以後臺地官員具奏偷渡的奏摺相對減少，卻不代表嘉

慶朝已無人口偷渡現象，如嘉慶五年（1800）仍有諭令強調偷渡

失察對於官員的懲戒，79然而海盜的興亂與眾多鴉片走私案件，更

加吸引了清政府的注意力。有論者以嘉慶朝海盜案件與鴉片走私

認為此一時期東南海洋的保甲似乎並未發揮其應有之效力，因為

浩瀚洋面上隨機行動的船隻，以十船單位組織化的非現實性，加

                                                 
76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一七）》，卷630，
〈兵部․綠營處分例․海禁二〉，頁3a-b/13368。 
77 （清）《外紀檔》，福建臺灣鎮總兵官張琴、按察使銜福建臺灣道劉鴻翱奏摺，道

光十四年十二月初六日奉硃批。 
78 （清）《外紀檔》，福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署福建臺灣道姚瑩奏摺，道

光十八年九月二十三日奉硃批。 
79 （清）托津等奉敕纂，《（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臺北：文海出版社，民

國82年，近代中國史料叢刊三編第69輯），卷97，〈吏部․處防例․海防〉，頁19b/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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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甲長、澳甲之選任非自然發生的自治的組織，從體制面看官制

的治安維持政策，落實上頗有難度。80乾隆五十二年（1787）林爽

文事起，乾隆皇帝便提出質疑：「朕恭聞雍正年間實錄舊例，閩粵

民人往臺灣耕種者，所有妻眷一概不許攜帶，止許隻身居住臺灣，

而全家仍住本籍，嗣經高其倬疏請將在臺灣墾田耕種，及有房屋

民人准其搬眷居住，經九卿議駁，自因臺灣係海洋重地，是以不

令內地民人携眷前往，今臺灣民人俱有家屬，與前定之例不符，

其准令攜帶眷屬起於何時，著福康安、李侍堯查明具奏，即如現

在林爽文等糾眾滋事，設其家屬俱在內地，賊首等自必有所牽顧，

何至敢於肆逆若此，是臺灣民人禁止搬眷居住，未必非杜漸防微

之一法。」81道光年間陳盛韶針對游民問題對於偷渡有猛烈批評： 

通計內地渡臺之匪民，一年不下數百人；臺地漏網之匪民，

一年不下數百人。十年之內，匪民盈萬，聚蟻成雷，勢不能

容。衅起禍端，官民互相殘殺，多者盈萬，少者數千，皆必

然之勢。82 

卻也只能重申前人律令：「重者，鎮道就地正法，其次按例充

發，其次刺字逐水，交原籍地方官取家長約束甘結，通詳存案。

                                                 
80中道邦彥，〈清代海上船隻に施行された保甲法について〉，收錄於山形大學人文學

東洋史研究室編，《星博士退官記念中國史論集》（山形：星斌夫先生退官記念事業會，

1978年1月28日發行），頁391。 
81 （清）《上諭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藏），乾隆五十二年十月二十三日上

諭。 
82 （清）陳盛韶，《問俗錄》，收入於《四庫未收書輯刊》拾輯，叁冊（北京：北京

出版社，2001年第一版），卷6，〈鹿港廳․家常便飯〉，頁42a-b。 



第3章 閩人移居臺灣與兩地保甲制度之施行                               ．121． 

 

倘再偷渡過臺，即加倍問發，並治家長以約束不嚴之罪。」83此種

禁者自禁、渡者自渡劇烈的人口流動現象似非清政府一紙律令所

能阻擋，民渡官抓的疲態循環也只能等到光緒元年（1875）正式

廢除渡臺禁令才告真正結束。 

 

 

 

 

 

 

 

 

 

 

 

 

 

 

 

 
 

                                                 
83 （清）陳盛韶，《問俗錄》，收入於《四庫未收書輯刊》拾輯，叁冊，卷6，〈鹿港

廳․家常便飯〉，頁43a-b。 



．122．                    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度之研究（1708-1895）．邱玟慧．2007 

 

表4：清代閩臺偷渡懲戒律例一覽 

編

號 
時間 內容 出處 

1 
順治18年

（1661） 

福建、浙江、江南三省所

禁沿海境界，凡有官員兵民違

禁出界貿易，及蓋房居住耕種

田地者，不論官民，俱以通賊

論處斬，貨物家產俱給詰告之

人。該管文武官不能查獲，俱

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知情

不首者，處絞；其違禁出境之

人，審明係何地方出口，將守

口官兵知情者以同謀論，立

斬；不知情者從重治罪。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九）》，卷776，〈刑部․

兵 律 關 津․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二 〉， 頁

11a-b/14951。 

2 
康熙23年

（1684） 

康熙二十三年題准，山

東、江南、浙江、廣東各海口，

除夾帶違禁貨物，仍照例治罪

外，商民人等有欲出洋貿易

者，呈明地方官，登記姓名，

取具保結，給發執照，將船身

烙號刊名，令守口官弁查驗，

准其出入貿易。 

（清）伊桑阿等

修，《欽定大清會典（康

熙朝）》，巻99，〈兵部‧

職方司‧海禁〉，頁

18a-b/4985-4986；（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 會 典 事 例

（八）》，卷120，〈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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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分 例 ․ 海

防〉，頁3b/6688。 

3 

 

今海外平定，臺灣、澎湖

設立官兵駐劄，直隸、山東、

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各省，

先定海禁處分之例，應盡行停

止；若有違禁，將硝黃軍器等

物私載在船出洋貿易者，仍照

律處分。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

錄（三）》，卷117，康

熙二十三年甲子冬十

月 丁 巳 日 條 ， 頁

10b/1567。 

4 
康熙51年

（1712） 

內地往臺灣之人，該縣給

發照單。如有地方官濫給往臺

灣照單，經該督撫提參一次

者，罰俸六月；二次者，罰俸

一年；三次者，降一級留任；

四次者，降一級調用。如有良

民情願入臺籍居住者，令臺灣

府縣查明，出具印文，移付內

地府縣，知照該縣申報該道稽

查，仍令報名該督撫存案。若

臺灣府、廳、縣不行查明，以

至奸宄叢雜居住，經該督撫查

出題參，照隱諱例議處。 

（清）劉炘等奉敕撰，

《欽定大淸會典則例

（乾隆朝）》，收入於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史部‧政書類‧

620冊，卷24，〈吏部․

海防〉，頁27a-b/463。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八）》，卷120，〈吏部

․處分例․海防〉，頁

5b-6a/6689。 

5 康熙56年 渡海人民，必由地方官給（清）托津等奉敕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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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 照，守口官弁查驗放行，若無

照偷渡者，嚴行禁止。如有巡

哨船私帶偷渡者，將該管專轄

官議處。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507，

〈兵部․綠營處分例

․ 海 禁 一 〉， 頁

3b/3648。 

6 
康熙57年

（1718） 

海洋大弊，全在船隻之混

淆，米糧之接濟，商販行私偷

越，奸民貪利竊留，海洋出

入，商漁雜杳，應將客商責之

保家，商船水手責之船戶貸

主，漁船水手責之澳甲同船，

各取保結，限定人數，出入盤

查，並嚴禁漁船不許裝載貨

物、接渡人口。至於臺灣、廈

門各省往來之船，雖新例各用

兵船護送，其平時之迅速者，

據從各處直走外洋，不由廈門

出入，應飭明本省並咨明各

省，凡往臺灣之船，必令到廈

門盤驗，一體護送；由澎而

臺，從臺而歸者，亦令盤驗護

送由澎到廈。凡往來臺灣之

人，必令地方官給照，方許渡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

錄（六）》，卷277，康

熙五十七年戊戌正月

甲 申 日 條 ， 頁

19a-b/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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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單身游民無照者，不許偷

渡。如有犯者，官兵民人分別

嚴加治罪，船隻入官；如有哨

船私載者，將該管官一體參奏

處分。 

7 
康熙58年

（1719） 

凡往臺灣之船，必令到廈

門出入盤查，一體護送，由澎

而臺。從臺而歸者，亦令一體

護送，由澎到廈，出入盤查，

方許放行。又往臺之人，必由

地方官給照，單身游民，無照

偷渡者，嚴行禁止。如有違

犯，分別官民治罪，不許地

方，官濫給照票。如有哨船偷

帶者，將該管轄各官，分別議

處。 

（清）允祿等監修，《大

清會典（雍正朝）》，卷

139，〈兵部二十九‧海

禁〉，頁12a-b/8741-2。 

8 
雍正 3年

（1725） 

嗣後如仍將無照民人夾

帶船內偷渡者，發覺之日，朕

必將該管總督提督等，一併治

罪，該總督提督等，務竭力嚴

禁。 

（清）允祿等監修，《大

清會典（雍正朝）》，卷

139，〈兵部二十九‧海

禁〉，頁12b/8742。 

9 
雍正 7年

（1729） 

拏獲偷渡過臺人犯，問明

從何處開船，將失察水汛及本

（清）劉炘等奉敕撰，

《欽定大淸會典則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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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武各官，照失察姦船出入

海口例，罰俸一年。如文武衙

門隱匿不報者，或被告發，或

被上司查參，將該管之兼專文

武各官，皆照諱盜例分別議

處。 

（乾隆朝）》，卷24，〈吏

部 ․ 海 防 〉， 頁

30a-b/465。（清）崑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 ，

《（光緒朝）欽定大清

會典事例（八）》，卷

120，〈吏部․處分例․

海防〉，頁8a-b/6690。 

10 
雍正 8 年

（1730） 

臺灣流寓之民，凡無妻室

者應逐令過水，交原籍收管；

其有妻子者，如犯歃血定盟、

誘殺番人、捏造匿名揭帖、強

盜窩家、造賣賭具，應擬斬絞

軍流等條。除本犯一律例定擬

外，此內為從罪輕之人，並教

唆之訟師，均應審明逐令過

水。其越界生事之漢姦，如在

生番地方牟佔番田，並勾串棍

徒，包攬偷渡，及販賣鴉片煙

者，亦分別治罪逐令過水。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九）》，卷775，〈刑部․

兵 律 關 津․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一 〉， 頁

11a-b/1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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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乾隆元年

（1736） 

船戶貪圖獲利，在沿海地

方私攬無照之人，裝載偷渡過

臺，該地文武官弁，失於覺察

者，照失察姦船出入海口例議

處。如有意隱匿不報，照諱盜

例議處。 

（清）劉炘等奉敕撰，

《欽定大淸會典則例

（乾隆朝）》，卷24，〈吏

部 ․ 海 防 〉， 頁

35b/467。 

12 
乾隆 2年

（1737） 

過臺商船舵水人等，令原

籍州縣官，將各該舵水年貌鄉

貫，塡明照中，或因有事別

雇，就地給單塡註，取具船戶

行保甘結，汛口各官驗明放

行。臺地各官，仿照內地設立

十家牌，塡註實在籍貫人口確

數，並作何生理，遇有事故，

一例開除。每月出具無招攬游

民結狀，報明所司查覈。如有

違礙，一經發覺，將出結船戶

人等，照例治罪。不行實力稽

查之地方各官，該督撫查明參

送到日，照失察偷渡例，分別

議處。 

（清）劉炘等奉敕撰，

《欽定大淸會典則例

（乾隆朝）》，卷24，〈吏

部 ․ 海 防 〉， 頁

35b-36a/467-8。（清）崑

岡等修，劉啟瑞等纂，

《（光緒朝）欽定大清

會典事例（八）》，卷

120，〈吏部․處分例․

海 防 〉 ， 頁

12b-13a/6692-3。 

13 
乾隆 5年

（1740） 

閩省不法棍徒，如有充作

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之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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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攬過臺，索取銀兩，用

小船載出澳口，復上大船者，

為首發邊衛充軍，為從及澳甲

地保船戶舵工人等知而不舉

者，俱杖一百、徒三年，均不

准折贖。其偷渡之人，照私渡

關津律，杖八十，遞回原籍。

倘姦徒中途有謀害情事，人已

被害身死者，將謀害之人，不

分首從，俱照江洋行劫大盜

例，擬斬立決梟示。如被害未

死，將為首者比照強盜傷人

例，擬斬立決，同謀之人，照

未傷人之夥盜免死減等例，發

雲貴兩廣極邊煙瘴地方，交與

該地方官嚴行管束。雖未同謀

下手，但同船知情不首告者，

杖一百、徒三年。若有船戶私

攬無照之人偷渡過臺，將哨船

偷載圖利者，俱照此例分別治

罪。至拏獲偷渡人犯，訊明從

何處開船，將失察姦船及隱匿

不報之文武官弁，交部分別議

（嘉慶朝）》，卷615，

〈刑部․兵律關津․

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頁14a-b/1781-2。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九）》，卷775，〈刑部․

兵 律 關 津․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一 〉， 頁

15b-16b/1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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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乾隆五年定，其被害未死為從之犯，於乾

隆八年改發寧古塔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14 
乾隆 6年

（1741） 

拏獲偷渡之民人，隱匿不

報者，官革職，兵責四十板革

糧。賄縱者，官革職、兵革糧，

皆治罪。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七）》，卷630，〈兵部․

綠 營 處 分 例 ․ 海 禁

二〉，頁3a/13368。 

15 
乾隆 6年

（1741） 

拏獲偷渡之人，訊明從何

處開船，將該守口官弁，照疎

縱偷渡外洋例，按人數分別議

處。拏獲者照拏獲偷渡外洋

例，按人數分別議敘。若弁兵

因公差委，所乘船將無照之人

偷載，專管官知情者革職提

問，不知情者革職，兼轄統轄

官不揭報題參者，皆照不揭報

劣員例議處。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七）》，卷630，〈兵部․

綠 營 處 分 例 ․ 海 禁

二〉，頁3a-b/13368。 

16 
乾隆13年

（1748） 

奸民偷渡過臺，一由內地

客頭之包攬，一由在臺回至內

地民人之接引。請凡拏獲偷渡

人犯，必先就客頭，如官不能

究出，罰俸一年，已供故刪者

革職。至在臺民人欲回內地，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

錄（七）》，卷322，乾

隆十三年戊辰八月丁

亥日條，頁11a-b/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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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將情由及原籍村莊，呈明給

照，關回原籍，臺防同知查

明，配船准回。事畢，由內地

州縣呈明，廈門同知驗人照，

配船回臺。如招引多人偷渡，

本人照客頭例，發邊衛充軍；

不請印照者，照偷渡例杖八

十，逐回原籍；地方官濫給照

票，照例參處。 

17 
乾隆13年

（1748） 

民人偷渡，兵在外洋拏獲

者，仍照例分別給賞。如偷渡

船尚在沿海口岸，兵於本管界

內拏獲，原係分內之事，毋庸

給賞。若將別汛沿海口岸偷渡

民人盤查擒獲者，照外洋拏獲

例減半賞給，但不得因有賞

銀，將沿海口岸不應盤查之船

藉端需索滋擾。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七）》，卷630，〈兵部․

綠 營 處 分 例 ․ 海 禁

二〉，頁5a-b/13369。 

18 
乾隆16年

（1751） 

凡臺灣流寓之人，如有過

犯罪止杖笞以下，查有妻室田

產者，照常發落，免其驅逐。

至犯該徒罪以上，及姦盜詐

偽、恃強生事，擾累地方者，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九）》，卷776，〈刑部․

兵 律 關 津․私 出 外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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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明之日一概押回原籍治

罪，不許再行越渡，承審各官

不行遞逐，容留在臺者，該督

撫查參交部分別議處。 

及 違 禁 下 海 二 〉， 頁

3b-4a/14957-8。 

19 
乾隆23年

（1758） 

逐水人犯，例應遞回原

籍，不令偷渡，近多遞鹿耳門

潛住，且有到籍後偷渡者。請

嗣後令地方官將案由備文，差

押臺防同知查驗，配船押地回

籍，令本籍官文覆原地衙門存

案。人犯啟程久無原籍回文，

即移究。又人犯偷渡多係充橫

洋船水手，此船每隻只需舵水

十四名，例准二十餘名，請裁

至十四名為率。得旨，皆應行

之事，如所議行。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

錄（十一）》，卷559，

乾隆二十三年戊寅三

月 已 卯 日 條 ， 頁

25a-b/8207。 

20 
乾隆25年

（1759） 

守口員弁拏獲無照偷渡

民人查明本籍解回一名至十

名者，將本籍地方官罰俸一

年，十名以上降一級留任，二

十名以上降一級調用。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七）》，卷630，〈兵部․

綠 營 處 分 例 ․ 海 禁

二〉，頁8a-b/13371。 

21 乾隆26年 內地民人無照偷渡臺灣（清）托津等奉敕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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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 者，該地方官拏獲人犯，詳報

該總督提督，訊明由何處出口

入口，一名至九名者，將守口

原弁罰俸一年，十名以上，降

一級留任，二十名以上，降一

級調用。某兵目澳保在本管汛

地拏獲者，毋庸給賞。如在洋

面拏獲偷渡人犯十名以上同

船戶客頭並獲者，賞銀四兩，

每十名以上照數遞加。如偷渡

船隻尚未出洋，別汛兵目澳保

盤獲者，減半賞給。所賞銀

兩，即令地方官先行墊給，俟

定案後於偷渡船隻變價充公

銀內給還。守口員弁拏獲一

起，准其記功一次註冊，積至

十次者，查其平時居官果屬才

優，即量予拔擢。若非偷渡之

人，而員弁兵役敢於妄拏，圖

功邀賞者，一經審出，即行嚴

參，從重治罪。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508，

〈兵部․綠營處分例

․ 海 禁 二 〉， 頁

10b-11a/3692-3693 ；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七）》，卷630，〈兵部․

綠 營 處 分 例 ․ 海 禁

二〉，頁8b-9a/13371。 

22 
乾隆26年

（1760） 

廈門為渡臺之總路，而臺

屬淡水廳及臺灣、鳳山、諸羅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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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改嘉義）、彰化四縣所轄

各小港，均為進臺咽喉，拏獲

偷渡人犯，究明由何處出口入

口，將失察縱放出入之口岸員

弁，一併嚴行參處。 

（嘉慶朝）》，卷508，

〈兵部․綠營處分例

․ 海 禁 二 〉， 頁

11a-b/3693-3694；（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會典事例（一七）》，

卷630，〈兵部․綠營處

分 例 ․海 禁 二 〉， 頁

9a/13371。 

23 
乾隆29年

（1723） 

直隸、山東、江南、浙江、

廣東、福建等省民人，許令海

上貿易捕魚各於沿海州縣，給

領照票，填明籍貫年貌，係住

何處貿易，於出入口之時呈明

守口官察驗。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508，

〈兵部․綠營處分例

․ 海 禁 二 〉， 頁

11b/3694；（清）崑岡等

修，劉啟瑞等纂，《（光

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

例（一七）》，卷630，〈兵

部․綠 營 處 分 例․海

禁二〉，頁9a-b/1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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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乾隆35年

（1770） 

拏獲偷渡過臺客民，若尚

在陸路、客店、道路未登舟以

前，客頭船戶客民，俱照本例

減一等發落。若已登舟，無分

大船小船，已未出口，將客頭

船戶及照偷渡本例治罪。若不

法客頭船戶內，有積慣在於沿

海村鎮引誘包攬，招集男婦老

幼數至三十人以上者，無論已

未登舟，一經拏獲，即將客頭

船戶年力強壯者，發遣新疆給

種地兵丁為奴，年老殘廢者改

發極邊煙瘴充軍。至拏獲偷渡

客民，務須研究沿海陸路在何

村鎮客店會集，將該處兵役、

澳甲、地保、客店人等杖七

十。如有賄縱情弊，計贓從重

論。兵役、澳甲人等，能於客

店聚集時拏獲，及首報偷渡客

民者，雖在本汛，亦按照拏獲

偷渡客民，計名給賞。若將並

非偷渡之人，輒行妄拏，圖功

邀賞，及挾嫌嚇詐情事，仍各

照本例分別從重治罪。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615，

〈刑部․兵律關津․

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 ， 頁

21b-22a/1796-7。（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會典事例（一九）》，

卷776，〈刑部․兵律關

津․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二 〉 ， 頁

8b-9a/1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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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乾隆35年

（1770） 

拏獲偷渡過臺客民，必嚴

究沿海陸路，在何村鎮客店會

集，將該處文武員弁，或係知

情，或止失察，悉照水汛失察

偷渡原例，分別參處。至沿海

陸路文武員弁，能於客店聚集

時拏獲偷渡，按起獎勵。若將

並非偷渡之人，輒行妄拏，圖

功邀賞者，審實及行從重參

處。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97，〈吏

部․處分例․海防〉，

頁16a/4515。（清）崑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 ，

《（光緒朝）欽定大清

會典事例（八）》，卷

120，〈吏部․處分例․

海防〉，頁16a/6694。 

26 
乾隆36年

（1771） 

臺灣遠隔重洋，民人往

來，俱向地方官查給印照，俾

汛口驗放，臣請稍微變通，在

臺回籍者概免給照，准其自赴

鹿耳門總口，將姓名、年貌、

在臺、在籍住址，即由該船戶

報明，口岸員弁驗戳掛號，隨

時放行，仍令汛口將回籍名單

一月一報撫臣備案。其南北一

帶口岸，不許內地船隻往來之

處，仍照向例嚴禁。自內地渡

臺者，均照定例給照盤驗。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

錄（十八）》，卷885，

乾隆三十六年五月辛

卯 己 巳 日 條 ， 頁

27a-b/864。 

27 乾隆37年 閩省不法棍徒，如有充作（清）托津等奉敕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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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 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之

人，包攬過臺，索取銀兩，用

小船載出澳口，復上大船者，

為首發近邊充軍，為從及澳甲

地保船戶舵工人等知而不舉

者，俱杖一百、徒三年。遇有

拏獲攬載偷渡船隻，將搭載大

船及雇倩小船各船戶，俱照客

頭例，分別首從治罪，船隻變

價充公。出具連環互結之船

戶，並原保澳甲及開張歇寓之

人，知情容隱者，俱杖一百，

枷號一月，均不准折贖。其偷

渡之人，照私渡關津律，杖八

十，遞回原籍。若將哨船偷載

圖利者，亦照此例分別治罪。

儻姦徒中途有謀害情事，人已

被害身死者，將謀害之人不分

首從，俱照江洋行劫大盜例，

擬斬立決梟示。如被害未死，

將為首者比照強盜傷人例，擬

斬立決，同謀之人，照未傷人

之夥盜免死減等例，發寧古塔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615，

〈刑部․兵律關津․

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 ， 頁

14b-15a/1782-4。（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會典事例（一九）》，

卷775，〈刑部․兵律關

津․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一 〉 ， 頁

16b-17b/14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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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處，給披甲人為奴。雖未同

謀下手，但同船知情不首告

者，杖一百、徒三年。至拏獲

偷渡人犯，訊明從何處開船，

將失察姦船及隱匿不報之文

武官弁，交部分別議處。謹案此條

乾 隆 三

十七年改定，五十六年奏准，此項同謀之犯，

改發回城為奴，已於嘉慶六年，將例文遵改。 

28 
乾隆38年

（1773） 

沿海各口岸商漁船隻往

來聚集之地，稽查出入有兼設

文武守口，或只有武員而無文

職者，凡遇失察之案，自應將

耑守口岸之員開參。至於河渠

港议，只有小艇可以通海之

處，並未設立守口之員，該州

縣應將各港汉逐一查明存

案，著落澳甲、地保查察，並

派撥妥役、移營撥兵，常川巡

邏，不使奸徒透漏出海。如不

實力稽查，致有偷越之案，應

將地方官職名開參，仍記大過

一次。如一年之內並無姦匪偷

越海洋之事，應記大功一次。

不著述人，《福建省例

（下冊）》，〈銓敘例․

條議屬員辦事酌定功

過〉，頁1115-6。 

29 乾隆49年 臺灣流寓人民，情願回籍（清）托津等奉敕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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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 者，概免給照，准其自赴鹿耳

門總口，將姓名年貌、在臺灣

在籍住址，告知船戶，開列總

單，由船戶持交口岸員弁驗戳

挂號，隨時放行。其南北一帶

口岸，不許內地船隻往來之

處，仍照舊例嚴禁不許私越。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508，

〈兵部․綠營處分例

․ 海 禁 二 〉， 頁

15a-b/3701-2；（清）崑

岡等修，劉啟瑞等纂，

《（光緒朝）欽定大清

會典事例（一七）》，卷

630，〈兵部․綠營處分

例 ․ 海 禁 二 〉， 頁

12a/13373。 

30 
乾隆49年

（1784） 

內地民人往臺灣者，該地

方官給予照票，由廈門盤驗出

口，其無照偷渡者，嚴行禁

止。若拏獲偷渡之人，詳報該

總督提督，訊係逸犯逃遣，問

明沿海陸路在何處出口，何處

藏匿，如知情賣放窩藏者，俱

革職治罪外，其失察進口員

弁，降二級調用，失察隻身民

人偷渡者，降一級調用，徇隱

不報者，革職。該地方官能盤

獲逸犯逃遣，每一名准予紀錄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508，

〈兵部․綠營處分例

․ 海 禁 二 〉， 頁

15b-16a/3702-3704 ；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七）》，卷630，〈兵部․

綠 營 處 分 例 ․ 海 禁

二 〉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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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次，拏獲攜帶妻子脫逃者，

每一起准予加一級。其兵目澳

保能將偷渡各項人犯在洋拏

獲，訊明屬實，即將船隻貨物

賞給兵丁，以示鼓勵。其有照

商船，因風漂泊到岸者，驗明

牌照，立即放行，如有兵役藉

端需索，將該管官降二級調

用，兼轄官降一級調用。儻有

積慣船戶客頭，在內地沿海小

港攬載圖利，致姦民私越出

洋，地方官能拏獲者，即照拏

獲逸犯逃遣之例議敘。如不實

力察拏，照偷渡之例查議。至

官兵因公差委，將所乘船隻偷

渡無照人等，專管官知情者，

革職提問，不知情者革職，兼

轄統轄官不行提報，均降一級

調用，總兵降一級留用，提督

不行題參，罰俸一年，總督不

行題參，交吏部察議。 

12b-14a/13373-4。 

31 
乾隆49年

（1784） 

福建省泉州府晉江縣屬

之蚶江口，臺灣彰化縣之鹿仔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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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設口開渡，其廈門商運船

隻仍照舊編記檔冊，出入挂

驗，不許越赴蚶江渡載。蚶江

商漁船隻出口，責令蚶江通判

驗明編號，挂驗放行，如有違

例偷渡、人照不符及夾帶禁物

等項，查拿究治。若文武官員

故縱失察，分別參處。至鹿仔

港出入船隻，令鹿仔港同知查

察。 

（嘉慶朝）》，卷191，

〈 戶 部 ․ 關 稅 ․ 禁

令 〉 ， 頁

33b-34a/8856-7。 

32 
乾隆53年

（1788） 

臺灣每多偷渡，不如明設

口岸，以便商民，將八里坌對

渡五虎門，一體開設，另淡水

同知就近稽查船隻出入，即行

挂驗，如有藉端需索，將專管

官照海關需索故意留難例，降

二級調用，兼轄官降一級調

用。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97，〈吏

部․處分例․海防〉，

頁19a-b/4521-2。（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會典事例（八）》，卷

120，〈吏部․處分例․

海防〉，頁19a-b/6696。 

33 
乾隆54年

（1789） 

各處海島，惟有於閩省漳

泉各地盜犯出沒之處，設法禁

止，嚴行稽查。飭令該地方官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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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給照票時查明人數，並取具

地鄰甘結，方許給票。俟回船

繳照時，儻有人數短少、年貌

不符者，若係病故淹斃，即令

同船之人出具切實甘結。其無

故不回，准令地鄰出首，將來

盜案破時，若有同票之人在

內，即將同船出結者及原出甘

結又不稟首之地鄰，一併分別

治罪。至船隻出口時，務令各

弁兵按照查驗，如所載之人，

較照上人數浮多，即將船隻扣

留，移交地方官察明嚴辦。如

守口弁兵不實力稽查，甚或私

行賣放，一經發覺，務須審明

該犯於何年月日在何處口岸

偷漏出口，即將該弁兵治罪，

並將不行覺察之上司從重議

處，該管上司自行查出者免

議。其沿海各省給予照票及口

岸稽查，俱照此辦理。 

〈兵部․綠營處分例

․ 海 禁 二 〉， 頁

16b-17b/3704-5；（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會典事例（一七）》，

卷630，〈兵部․綠營處

分 例 ․海 禁 二 〉， 頁

4a-b/13374。（清）崑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 ，

《（光緒朝）欽定大清

會典事例（八）》，卷

120，〈吏部․處分例․

海防〉，頁19b/6696。 

34 
乾隆54年

（1789） 

沿海小港查禁既嚴，凡有

搭載前往臺灣民人，非由正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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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無從徑渡，恐不特胥吏兵

役等從中多索錢文，及守口文

武員弁，亦難保無通同染指，

是私渡之弊，或可禁絕也，而

勒掯賣放之端，即由此起，總

在該督撫及臺灣道鎮等，督飭

守口文武員弁，實力稽查，隨

時嚴密。若查出胥吏兵役人等

婪索私放，即行嚴辦示懲，不

得視為具文，久而生懈。自此

立定章程之後，再有多索搭載

船租犯食銀兩、故意刁難、及

得贓放行私越海口諸弊，為該

督撫及道鎮等是問，不僅將海

口文武員弁從重治罪以已也。

（嘉慶朝）》，卷508，

〈兵部․綠營處分例

․ 海 禁 二 〉， 頁

17b-18a/3706-7；（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會典事例（一七）》，

卷630，〈兵部․綠營處

分 例 ․海 禁 二 〉， 頁

14b-15a/13374。 

35 
乾隆55年

（1790） 

臺灣府屬淡水八里坌對

渡五虎門，設口開渡，所有渡

往臺灣商民，在福建省置貨貿

易不能赴原籍領照者，令行保

查明具結，報福防同知就近知

照，移明淡水互相稽覈。其由

淡水內渡，免其給照，令取行

舖認保，開明姓名、年貌、籍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191，

〈 戶 部 ․ 關 稅 ․ 禁

令 〉 ， 頁

35b-36a/8860-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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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由船戶持交管口員弁，驗

戳放行。儻商民不行保出結，

報明該管同知驗明給照，私自

偷渡者以私渡關津論。行保人

等知情故縱，與偷渡之人一體

治罪。至沿海小港如福寧府屬

之南鎮等汛、興化府屬之蚶江

等汛、廈門之大擔小擔等汛、

漳州府屬之島嶼等汛，均可直

達臺灣。而淡水之八尺門、彰

化縣之海豐港、嘉義之虎尾

溪、鳳山之竹子港，皆可容小

船出入，責成沿海各屬，及守

口員弁實力查禁。如拏獲無照

船隻私渡者，船戶照越渡緣邊

關塞律治罪，船隻入官，若文

武官員有故縱失察情弊，分別

參處。其有照商船因風漂泊收

岸者驗明牌照放行。 

36 
乾隆56年

（1791） 

應發黑龍江等處條例

內，如用藥迷人已經得財為從

者、閩省不法棍徒引誘偷渡之

人包攬過臺中謀害人未死為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596，

〈刑部․名例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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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同謀者，應發極邊煙瘴罪人

事發在逃被獲時有拒捕者，夥

眾搶去良人子弟強行雞姦之

餘犯問擬發遣者，開窯誘取婦

人子女勒賣為從者，俱改發回

城喀什噶爾、烏什葉爾羌、阿

克蘇、和闐等處，先儘大小伯

克酌給為奴，再分給力能管束

之回子，俱面刺外遣字樣，如

有不服管教及脫逃被獲者，除

用藥迷人得財為從一項，係照

強盜免死減等仍應正法外，其

餘各條人犯，俱在配用重枷枷

號三月，杖一百，給主嚴加管

束。仍將一年內發到人犯若

干，現存若干名，於年終咨報

軍機處刑部彙開清單具奏。僅案

此條

乾隆五十六年定，原文年終彙奏乾隆六十年改為咨報原

文不服管教打死無論，及脫逃被獲即行正法之處於嘉慶

四年奏准

改 定 。 

流遷徙地方三〉，頁

1b-3a/720-722。 

37 
乾隆60年

（1795） 

向來臺灣拏獲偷渡人

犯，將首犯擬遣並在海口枷

號，俟續有拏獲人犯枷示後，

再行釋枷發遣。此等偷渡為首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615，

〈刑部․兵律關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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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既經問擬發遣，若俟續

有獲犯，始行釋枷僉解，設日

久無獲，將待何時為止，不足

以示懲儆，未為允協。嗣後臺

灣拏獲偷渡為首之犯，著枷號

海口半年，滿日即行發遣。 

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頁32b/1818。（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會典事例（一九）》，

卷776，〈刑部․兵律關

津․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二 〉 ， 頁

19b/14955。 

38 
嘉慶 5 年

（1800） 

拏獲偷渡過臺人犯問明

何處開船，將失察口岸官不論

名數多寡，係攜眷渡臺者，降

二級調用；係隻身渡臺者，降

一級調用。如口岸各官隱匿不

報，照諱盜例分別議處。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八）》，卷 120，〈吏部

․處分例․海防〉，頁

19b/6696。 

39 
嘉慶 5 年

（1800） 

逸犯逃遣竄入臺灣，經口

岸官拏獲，每一名紀錄二次；

攜帶妻子脫逃之犯全獲者，每

一次加一級。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八）》，卷 120，〈吏部

․處分例․海防〉，頁

19b-20a/6696。 

40 
嘉慶 5 年

（1800） 

逸犯逃遣藏匿臺灣，失察

之員弁降一級調用，自行拏獲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146．                    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度之研究（1708-1895）．邱玟慧．2007 

 

者，照汛口官例議敘。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八）》，卷 120，〈吏部

․處分例․海防〉，頁

20a/6696。 

41 
嘉慶 5年

（1800） 

臺灣流寓有妻室產業良

民，情願入臺籍居住者，令臺

灣府縣查明，出具印文，明示

內地原籍府縣申報，仍令報明

該督撫存案。無妻室產業者，

均逐令過水。如有緣事到官，

該徒罪以上及一應姦盜詐

偽、恃強生事、習為遊蕩、素

不安分者，不論有無妻室產

業，一概押令過水，分別發

落，交與原籍管束，不許再行

越渡。如不行遞逐，容留一二

名者，將該管官罰俸九月；三

名以上者，罰俸一年；五名以

上者，降一級留任；十名以上

者，降一級調用。該管地方官

不行查明，以致流寓姦宄叢雜

居住，聚眾滋事者，題參革

職。其因尋常事件到官，罪止

（清）托津等奉敕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

（嘉慶朝）》，卷97，〈吏

部․處分例․海防〉，

頁20a-b/4523-4。（清）

崑 岡 等 修 ， 劉 啟 瑞 等

纂，《（光緒朝）欽定大

清會典事例（八）》，卷

120，〈吏部․處分例․

海防〉，頁20a-b/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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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笞，有妻室產業不能遠離

者，仍免其驅逐。 

42 
嘉慶 5年

（1800） 

朕聞閩省漳泉地方營汛

兵弁，平時於汛地漫不稽查，

儻遇有緝捕盜匪，輒向地方官

需索供給費用，甚或有不法兵

弁，私通巨盜，得受賄賂，反

為容隱藏匿，以致緝捕徒勞，

案懸不結。海洋地方所設營汛

兵丁，原以資捕盜之用，今不

但不實力察拏，而轉受盜贓為

其通信，並聞此等惡習不獨漳

泉為然，即沿海各省分營兵

等，亦多有勾通洋匪，利其贓

賄，名為海俸之事，頂凶承

認，以致真盜漏網，似此玩法

養姦，何以綏靖海疆，肅清洋

面。特此通諭沿海省分各督撫

及提鎮等，務須一體實心查

察，嚴行飭禁，儻有前項不法

兵弁，即當據實覈辦，按律懲

治，毋得視為具文，仍至有名

無實，各干重譴。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七）》，卷630，〈兵部․

綠 營 處 分 例 ․ 海 禁

二 〉 ， 頁

17b-18b/13375-13376。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

錄（二）》，卷58，嘉慶

五年庚申正月辛未日

條，頁6a-b/731。中國

第一歷史檔案館編，

《嘉慶道光兩朝上諭

檔》，頁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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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嘉慶 6 年

（1801） 

臺灣南北一帶口岸，如有

私越之人，將不查禁之口岸之

員弁罰俸一年。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七）》，卷 630，〈兵部․

綠 營 處 分 例 ․ 海 禁

二〉，頁 20a/13377。 

44 
嘉 慶 6 年

（1801） 

閩省不法棍徒，引誘偷渡

之人，包攬過臺，中途謀害人

未死同謀者，……引誘包攬偷

渡過臺，招集臺灣至三十人以

上者，……果於未經發配及甫

經到配以前，告稱有祖父母、

父母老疾，與例相符，准其留

養一次，照例枷責，分別刺

字，詳記檔案，若留養之後，

復犯軍遣流徙等罪，概不准再

行留養。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八）》，卷733，〈刑部․

名 律 例․犯 罪 存 流 養

親 二 〉 ， 頁

3a-5a/14530-14531。 

45 
嘉 慶 17

年（1812） 

應發黑龍江等處條例：閩

省不法棍徒，引誘偷渡之人，

包攬過臺，中途謀害人未死及

同謀者，俱改發回城酌給大小

伯克為奴，面刺外遣字樣。如

有不服管教，及逃脫被獲者，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九）》，卷743，〈刑部․

名 例 律․徒 流 遷 徙 地

方 三 〉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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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用藥迷人得財為從一項，係

照強盜免死減等仍應正法

外，其餘各條人犯俱在配用重

枷枷號三月，杖一百，給主嚴

加管束，仍將一年內發到人犯

若干，現存若干名，於年終咨

報軍機處刑。 

6b-7a/14632-3。 

46 
嘉 慶 22

年（1817） 

應發黑龍江等處條例：閩

省不法棍徒，引誘偷渡之人，

包攬過臺，中途謀害人未死及

同謀者，俱仍復舊例，發往黑

龍江給披甲人為奴，照例刺

字。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九）》，卷743，〈刑部․

名 例 律․徒 流 遷 徙 地

方 三 〉 ， 頁

7b-8b/14633。 

47 
道 光 5 年

（1825） 

臺灣向係漳泉粵三籍民

人分莊居住，上年匪徒許尚等

糾眾滋事，即有游民從中煽

誘。茲據該督等請行清莊之

法，著照所請。嗣後臺灣地方

如有面生可疑、無親屬相依

者，該莊頭人立即稟報地方

官，訊明籍貫，照例逐令過水

刺字，遞回原籍安插，毋許復

臺灣史料集成編輯委

員會編，《清代臺灣關

係諭旨檔案彙編》，第6

冊，道光五年七月初一

日上諭，頁64；（清）

《史館檔‧食貨志》，

〈戶口二〉，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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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偷渡。 

48 
道 光 6 年

（1826） 

欲偷渡來臺之民，只要經

客頭湊足三十人以上，一經查

獲不管有無上船，客頭一律發

遣新疆。 

不著述人，《臺灣私法

人事編》，文叢第117

種，頁159。 

49 
道光10年

（1830） 

閩省不法棍徒，引誘偷渡

之人，包攬過臺，中途謀害人

未死同謀者，……臺灣無籍游

民，凶惡不法，犯該徒罪以上

情重者，……引誘包攬，偷渡

臺灣，招集男婦至三十人以上

者，……俱不准聲請留養。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八）》，卷733，〈刑部․

名 律 例․犯 罪 存 流 養

親 二 〉 ， 頁

5b-7a/14531-14532。 

50 
道光13年

（1833） 

嗣後閩浙總督提鎮暨有

洋面地方各督撫提鎮，凡遇有

海洋失事，將專汛、兼轄、統

轄、統巡、總巡、分巡、委巡、

隨巡各員弁，均照例按限開

參，勒令緝賊，不得一案只參

一二人，亦不得積至數案始行

開參，倘仍蹈前轍，即將該督

等交部照規避巡庇例，嚴參議

處不貸。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八）》，卷120，〈吏部

․處分例․海防〉，頁

22a-b/6697。 

51 同治 9 年 應發黑龍江、吉林等 （清）崑岡等修，劉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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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處：……如不法閩省棍徒，私

充客頭，包攬過臺，引誘偷渡

之人中途謀害未死為從同謀

者，……俱改為實發雲貴兩廣

極邊烟瘴充軍，毋庸以足四千

里為限，面刺改發二字，如在

配逃脫被或用重枷枷號三

月；倘在配滋事，及逃後行兇

為匪，並拏獲實有拒捕者，俱

照平常遣犯治罪。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九）》，卷775，〈刑部․

兵 律 關 津․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一 〉， 頁

17a-18b/14638。 

52 
光緒元年

（1875） 

沈葆楨等奏臺灣後山亟

須耕墾請開舊禁一摺。福建臺

灣全島，自隸版圖以來，因後

山各番社習俗異宜，曾禁內地

民人渡臺及私入番社境，以杜

滋生事端。視經沈葆楨等，將

後山地面設法開闢，曠土極须

招墾，一切規制自宜因時變

通，所有從前不准民人渡臺各

例禁，著悉予開除，其販賣鐵

竹兩項，並著一律弛禁，以廣

招徠。 

（清）崑岡等修，劉啟

瑞等纂，《（光緒朝）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例 （ 一

九）》，卷776，〈刑部․

兵 律 關 津․私 出 外 境

及 違 禁 下 海 二 〉， 頁

20b/1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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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保甲之施行與流寓問題 

康熙二十二年（1683）清政府指派施琅率兵攻打臺灣，鄭克

塽投降，結束明鄭二十三年（1661-1683）統治，臺灣首次納入中

國版圖，清統治時間長達二百一十二年（1684-1895），閩粵人民相

繼渡臺謀生，而東寧曾立國於此，加上閩粵原鄉三大突出社會現

象：大規模的宗族組織、反官方的行動、宗族間的世仇，84對於清

帝國如何統治此一新地實為一大考驗。85首先採行方式仍以統治成

本最低之保甲制度進行，而此一鄉治單位非自清始，明鄭時期已

有初步規劃。 

（一）明鄭時期 

明鄭時期，臺灣已設立鄉治單位。據《臺灣通史》載鄭經時

陳永華已行鄉治，分承天府為四坊，坊置簽首，再分為三十四里，

                                                 
84許毓良，〈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力控制為核心的討論〉（臺北：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歷史學系博士論文，民國93年4月），頁2-3。 
85 有關清廷治臺政策討論者不乏其人，從早期伊能嘉矩所提出的消極治臺說，至1970
年代美國人類學者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利用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出版之文獻

研究叢刊、日治時期大量國勢調查報告與田野調查資料，以及眾多英譯與中譯荷蘭文

獻，試圖以成本效益觀點（cost/benefit calculus）分析清代邊疆經營策略，說明清廷對

臺灣乃是「理性的統治」，而有後起之研究者對於他的「理性國家論」及臺灣地理學者

施添福的「國家剝削論」，進行細密而嚴謹的論證，企圖以「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
為解釋範型。參閱John Robert Shepherd ,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Taipei:Nan-Tian Bookstore press, 1995；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

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北：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民國90年初版。 



第3章 閩人移居臺灣與兩地保甲制度之施行                               ．153． 

 

置總理。「里有社，十戶為牌，牌有長，十牌為甲，甲有首，十甲

為保，保有長，理戶籍之事。」所謂戶籍之事包括「人民之遷徙、

職業、婚嫁、生死」種種，，均報於總理。仲春之月，總理再彙

報於官。86同書陳永華列傳將鄉治列為其功績之一，大加贊譽： 

於是地無游民，番地漸拓，田疇日啟，其高燥者，教

民植蔗，製糖之利，販運國外，歲得數十萬金，當是時，

閩粵逐利之氓，輻輳而至，歲率數萬人，成功立法嚴，永

華以寬持之，險阻集，物土方，臺灣之人，以是大治。87 

大致可知明鄭時期可能已有牌甲保等之設，但是不同方志間

記載也略有不同，如《臺灣通史》提到「坊置簽首」、「置總理」，

《同安縣志》中則提到「簽首」，未提「總理」，故部分學者對於

明鄭時期是否已經設有總理感到疑惑。88 

                                                 
86連橫，《臺灣通史》（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72年3月臺一版，據民國九至十年排

印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63號），卷21，〈鄉治志〉，頁631-632；林

學增等修，吳錫璜等纂，《同安縣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64年，據民國十八年

鉛印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第83號），卷36，〈人物錄．墾荒〉，頁1b/1172-2a/1173。 
87 連橫，《臺灣通史》，卷29，〈列傳一〉，頁578-579。又，《臺灣省通志稿》亦引

相同原文，但「險阻集，物土方」寫作「險阻集物方方」，意不可解。參閱臺灣省文獻

委員會編，《臺灣省通志稿》(臺北：臺灣省政府，民國46年6月)，卷3，〈政事志‧保

安篇〉，頁126。 
88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第3編，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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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領時期 

1、 戶口無稽－康熙至雍正年間 

康熙二十三年（1684），臺灣納入版圖。89對於「逆鄭」曾經

盤據的臺灣島，清政府的控制是多方面的，除了設置官廳、撥兵

駐守外，對於一般人民則施行保甲。康熙年間《臺灣縣志》即稱

「舊設坊長四人以供役，逾年廢坊長而立保長，在有司實為稽查匪

類之計。」90同一時期高拱乾《臺灣府志》中即紀錄了一府三縣中

各有幾保幾甲。91然有「那移隱漏、侵漁冒誤之弊」，因為「今臺

灣田園歸之管事，人丁歸之保長，就里之大小，或一人，或二三

人，終身不改其役，又非盡有身家殷實之民。」因此建議行保甲

之法兼里甲之事，「每里分為十甲，以十人為里長，遞年充當；然

後按田而徵其稅，按丁而徵其課。」希望能夠「戶籍定而冒隱之

弊不革而自除矣。」92諸羅縣令季麒光不久便發現此法難行，源於

                                                 
89 康熙朝對於臺灣的統治在學者們的眼中是較為「消極」的。試舉一例，康熙六十年

朱一貴事件後，河南巡撫楊宗義奏陳臺灣班兵之弊，康熙皇帝硃批：「臺灣已定，無庸

再議。」可稍窺其對治裡臺灣的基本態度，參閱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

臺灣史料（一）》（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藏清代臺灣文獻叢編，民國91年11月初版），

康熙六十年閏六月十三日，河南巡撫楊宗義奏摺，頁71-74。 
90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卷1，〈輿地志‧雜俗〉，頁61。 
91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2，〈規制志‧保甲〉，頁38-39。澳甲部分，在清

初臺灣相關史料中極少，大多都是出現在律令內容中，關於澳甲可能執行之情形多數集

中在清晚期之《淡新檔案》中，於此較難有更多的討論。 
92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卷10，〈藝文志‧公移〉，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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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非如內地比廬接舍，互相糾詰」，93於保甲的編設有困難，

計田起丁難以落實： 

其所以難於稽察者，荒村僻野，炊煙星散，或一兩家、

四五家，皆倚深篁叢竹而居，非如內地比廬接舍，互相糾

詰，查此則徙彼，查彼則避此，保甲之法，可行於街市而

不可行於村落者。94 

加以「田野日闢，所收稻穀豆麥，每以其有餘濟內地之不足」，

吸引「外方流寓雜處其間」，「申飭內地及臺灣各汛口，嚴加稽查，

毋許不法舵梢偷載無賴之徒替往滋弊。」95恰恰反映清初臺灣「游

民四集，戶口無稽，則治民之術蓋難。」96康熙六十年（1721）朱

一貴亂後，藍鼎元佐其兄藍廷珍平臺亂，97有請設臺灣設地方自治

機關之建議，認為若實心立保甲之實政，則不立官兵亦可，「如常

                                                 
93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卷10，〈藝文志‧公移〉，頁232。 
94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卷10，〈藝文志‧公移〉，頁232。有論者以為在戶

口畸零之地若要行保甲，必須配合團練：「保甲本弭盜良法，而山內州縣只可行之城市，

不能行之村落，此非讆言也，然則如之何可間嘗竊計之矣。山中保甲必參以團練之法，

萬不宜求其整齊，強之分併畸零散戶，或數家為一牌，或十數家為一牌，但取其徑蹊，

相接消息可通，就勢成團，順情為五，推之甲保皆然，遠近多寡，各任其便，聲勢自相

聯絡，則守望不至孤單。」卻也有官員認為團練于村落稀零地同樣難辦，皇帝直接派撥

三千防軍代以地方團練。參閱（清）陳僅，《南山保甲書》，頁2b-3a；（清）《軍機

處檔‧月摺包》，129444號，光緒十年八月十二日具奏，吉林將軍希元奏摺錄副。 
95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一）》，頁58，乾隆五十二年四月

十一日，福建水師施世驃奏摺。 
96 （清）謝金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51
年6月出版，文叢第140種，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民國82年6月印刷），卷2，〈政志‧憲紀〉，

頁144。 
97林學增等修，吳錫璜等纂，《同安縣志》，卷39，〈人物錄．寓賢．藍鼎元〉，頁2a/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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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蛇，擊首則尾應，尾應則首應。使盜賊無託足之地，雖不設

立官兵亦何不可！」然而話鋒一轉，嘆保甲成為具文，最後依循

前人之法，建議設立鄉長、鄉總等職，以期做到無鄉兵之名，但

有鄉兵之實： 

就各縣各鄉覈舉一幹練勤謹、有身家顧惜廉恥之人，

使為鄉長。就其所轄數鄉，家喻戶曉，聯守望相助之心，

給之遊兵，以供奔走、使令之役。如有一家被盜，則前後

左右各家齊出救援，堵截各處要口，務必協力勤獲。又設

大鄉總一、二人，統轄各鄉長，督率稽查，專其責成。鄉

長有生事擾民、縱容奸匪、緝捕不利、救護不齊等弊，大

鄉總稽察報查；如有失察，一體同罪。是雖無鄉兵之名，

而眾志成城，不啻有鄉兵之實。98 

雍正即位後，對於臺灣的治理採取較康熙皇帝更為積極態

度。99為安靖地方，雍正二年（1724）重新頒布康熙三十九年（1700）

頒行全國的「聖諭十六條」，第十五條即為「聯保甲以弭盜賊。」

100雍正三年（1725），巡臺御史景考祥奏報臺灣「允稱治平」，但「不

                                                 
98 （清）丁曰健編，《治臺必告錄》（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17種），

卷1，〈鹿洲文集‧請行保甲責成鄉長書〉，頁34。 
99 陳捷先，〈從清代檔案看雍正治臺〉，《清代檔案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臺

北：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民國90年7月），頁2。施添福對於雍正治臺的表現，認為是

「積極鼓勵開墾的朝代」，參閱施添福，〈清代臺灣「番黎不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

地區為例〉，《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期（臺北，民國79年6月出版）頁

75。 
100（清）清高宗敕，嵇璜等奉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69，〈學校七〉，頁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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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視為己治已安，稍存玩忽之意，惟屬地方官員，正戶口嚴保甲，

禁私渡驅匪類，以期久安長治。」101六個月後，福建巡撫毛文銓上

奏云治臺之法「總莫如力行保甲之一法耳。」102可知雍正皇帝治臺

重點之一即在力行保甲。雍正四年（1726）諭令全國各省州縣行

保甲，「熟苗熟獞即可編入齊民。」103若不實力奉行，當地官員也

有相應之罰責： 

熟苗熟獞皆一例編排保甲，不許容留面生可疑之人，

地方官有不實力奉行，不能稽查盜賊，或別經發覺，將專

管州縣官降二級調用，兼轄官繫同城降一級調用，不同城

降一級留任，統轄官降一級，照舊辦事。如上司揭報題參

者免議，致巖疆交界地方，兩地文武互相稽察，使匪類不

能潛聚，毋得彼此推諉，保甲、鄉勇人等有疎縱姦徒，怠

玩巡緝，及互相隱匿等弊，地方官未經察出，該督撫題參，

照例議處。104 

然而，同年年底浙閩總督高其倬奏：「因田產經界不清，居人

名戶亦混，編立保甲止是大概。」105五個月後，臺灣府鳳山縣發現

                                                 
101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一）》，雍正三年五月二十五日，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景考祥奏摺，頁390-391。 
102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一）》，雍正三年十一月十九日，

福建巡撫毛文銓奏摺，頁498。 
103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四〉，無頁碼。 
104 （清）劉炘等奉敕撰，《（乾隆朝）欽定大淸會典則例》，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民國75年），史部‧政書類‧620冊，卷24，〈吏

部․〉，頁6a-b/453。 
105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奏摺》，第6輯，雍正四年十一月初八日，浙閩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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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謀匪之人」，「要打統領營，並無旗號、劄付」，「訊據鄭國龍、

林居供有陳三奇為首」，106高其倬最後結論，「此等之事，嚴之於臨

事，尤當謹之於平時。」嚴謹之法在於細編保甲，107結果「鄉民入

冊者十無二三，縣官只按冊點名，其匿者不問也。」108反映在雍正

皇帝治臺的困擾上即偷渡問題的惡化，以及隨之而來的游民問題： 

  查內地渡海，例給印照，從廈門出口，至鹿耳門入口，皆

由同知查驗，已經例有處分。近有一等棍徒，不雇客船，並

不從廈門、鹿耳門出入，賄約數十人或百餘人，置買船隻出

沿海小口，偷渡到臺，棄船登岸，各口汛亦有拿解者，亦有

賄縱反為指引者。及犯事逐水，或有故回籍，亦並不問其渡

臺來歷，是根本不清終難查核。109 

                                                                                                                     
督高其倬奏摺，頁831-832。 
106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奏摺》，第7輯，雍正五年四月初四日，福建總督

高其倬奏摺，頁883-884。 
107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奏摺》，第7輯，雍正五年四月初四日，福建總督

高其倬奏摺，頁886。 
108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50年11月出

版，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民國82年6月印刷，文叢第113種），卷2，〈山水志‧海道‧附

邑廩生董夢龍防海議〉，頁64-65。 
109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奏摺》，第10輯，雍正六年五月初八日，巡視臺灣

給事中赫碩色、巡視臺灣兼理學政監察御史夏之芳奏摺，頁305。其實早在雍正元年

（1723），赫碩色（大陸學界譯為何碩色）便已奏陳臺灣偷渡情形，當時並未提及利用

保甲防止偷渡，反而認為偷渡的嚴重是因為相關官員不夠認真：「零星偷渡臺灣之人雖

被禁止，但見以差遣為名，藏匿船上前往者仍然很多。撐船之人為圖利亦予遮掩。此皆

巡查之員疏懈所致。」參閱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

肥：黃山書社，1998年12月第一版），雍正元年二月初八工科給事中何碩色奏陳防止臺

灣禍亂之策摺，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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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者，在地方官員眼中乃是「棄民也」，「國家不復科徵，

官吏無從查覈，一聽其自生自滅，自去自來，烏有過而問者，或

死於疾疫，轉於溝渠，鬻於僧尼，流於盜賊，迨至積重難返，刑

戮滋多，桀黠者乘之，淵藪逋逃，不可究詰，而斬木揭竿之事起

矣。然後大張撻伐，草薙而禽獼之，雖不旋踵，已報蕩平，而伏

屍百萬，流血千里，皆林林總總無籍可稽之窮民也。」110雍正皇帝

對此極為重視，視為理臺第一要事。111三個月後，赫碩色等奏明應

行細節，認為來臺者應有兩種，一為佃丁，一為雇工，應責成業

主主其事，業主以其管事為保甲之首： 

臣等愚見以為，城市之保甲，仍按籍編查，至各莊保

甲必宜責成業主，業主田多，皆各有管事，應於各莊以管

事為保甲之首，其游民投僱伊莊內者，皆令稽查，必來歷

有據，引保有人，方容居住，仍於各莊設循環印簿二本，

即將留住之人年貌、籍貫、來歷、引保到莊日期、居住鄰

甲，照門牌詳註簿內，逐季彙集，印簿送縣查驗，如有犯

事者先查其業主管事何人，小事連坐管事，大事並作業主，

                                                 
110 董秉清等修，王紹沂纂，《永泰縣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56年12月臺一版，

據民國十一年鉛印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第77號），卷4，〈戶口志〉，頁3a-3b。游

民所帶來的問題正如道光十八年（1838）出任臺灣道之姚瑩所說：「臺灣大患有三：一

曰賊盜，二曰械鬥，三曰謀逆。三者，其事不同，而為亂之人則皆無業之游民也。」參

閱（清）姚瑩，《中復堂選集》（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83種），〈上督

撫請收養游民議狀〉，頁39。  
111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奏摺》，第10輯，雍正六年五月初八日，巡視臺灣

給事中赫碩色、巡視臺灣兼理學政監察御史夏之芳奏摺，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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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謂其拖累，必先自行盤察，以清其原。此外再有遺漏家

甲者，查出並坐房主，如此則臺地無不歸家甲之人，而既

歸家甲者又互相稽察，難以容隱，此實清理奸匪之法也。112 

從赫碩色的建議來看，當時臺灣保甲並非涵括所有臺灣人

民，甚至不含有番民，只以業主、業主管事、房主等人來監控其

所雇用之佃丁、雇工，換句話說，一但離職離地，這些游民的流

動將難以追查。因此，雍正七年（1729）十月，劉師恕上奏中便

提到臺地肥饒，閩省人民難以抗拒其利： 

閩省過臺之禁，遵行已久，然禁者自禁，渡者自渡，

究未能絕也。蓋由愚民無知，貪臺地肥饒，往可獲利，故

不惜背鄉井賣房產冒風波干功令，而為偷渡之計也。 

甚至「澳甲地保通同私縱者又復不少」，113可見赫碩色等人所

建議的「清理奸匪之法」不但在設計上有其漏洞，原負有「弭盜

安民」責任的保甲長甚至助之偷渡。顯然，清初臺灣社會在劇烈

的人口移動背景下，僅靠鄉治組織無法安靖地方。從另一方面來

看，雍正八年（1730），臺灣總兵王郡進一步建議添設官兵，因為

「雞籠流寓之民漸繁，海口往來之船漸多，時宜事理已非昔比，慮

恐奸民賊艘勾通異域，偷渡不軌，均難逆料。」114因此「此地不宜

                                                 
112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二）》（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

藏清代臺灣文獻叢編，民國91年11月初版），雍正六年八月十八日，巡視臺灣給事中赫

碩色、巡視臺灣兼理學政監察御史夏之芳奏摺，頁1655-1658。 
113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三）》，雍正七年十月十六日，福

建觀風整俗使劉師恕奏摺，頁2204-2205。 
114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四）》（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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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防」，「北路與府治愈隔愈遠，策應不能驟及」，115要求增設兵員。

而北路距離府治有多遠呢？據康熙時高拱乾所纂《臺灣府志》：「雞

籠社離府治二千三百一十五里。」116身在當時臺灣最高武官職位，

王郡的奏摺中並未提及利用保甲制度清查戶口來防止偷渡，卻建

議添設官兵，其實已經認識到要安定當時移墾社會特質濃厚的臺

灣地區、防止偷渡其實主要還是要軍事的力量。 

雍正九年至十年間（1731-1732），大甲西社生番番變發生後，

保甲的重要性再度被提出，漢人部分仍以業主、房主、鄰佑保結

監督，117各叛變番社則納入保甲，「各番社鄉保暨通事，俱嚴加選

擇，勿令奸匪充當。」118可見在番變發生之後，清政府對於臺灣保

甲之設計有了修改，但對於來臺人民基本措施不變：  

如無家室田產，則取業主任保結狀；如傭工貿易之人，

則取房主鄰佑認保結狀，一體附於甲牌之末，以便稽查。

果能實力奉行，臺灣地廣人稀，自可清查明晰。119 

                                                                                                                     
藏清代臺灣文獻叢編，民國91年11月初版。），雍正八年八月十日，福建臺灣總兵王郡

奏摺，頁2385-2386。 
115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四）》，雍正八年八月十日，福建

臺灣總兵王郡奏摺，頁2385-2386。 
116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2，〈規制志‧坊里〉，頁38。 
117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8，
〈戶部．戶口〉，頁2a/7145。 
118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錄（三）》（臺北：華文書局，民國53年1月出版），卷134，
雍正十一年癸丑八月己酉朔條，頁2b-3a/1943-1944。 
119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

藏清代臺灣文獻叢編，民國91年11月初版），雍正十一年三月三日，巡視臺灣陝西道監

察御史覺羅柏修、巡視臺灣兼理學政兵科給事中高山奏摺，頁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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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平臺匪易，而安臺實難。」120康熙、雍正年間來臺僱工貿

易之人，「多浮寄往來」，121其特質在於無家無室，行蹤不定，「無

業或無固定職業的單身漢。」122又，前文所提雍正年間攤丁入地之

實施，清政府對人口流動控制有放鬆傾向，對於收入版圖未久的

臺灣，其流寓人民轉而要求業主、房主確認保結狀，附於保甲之

末，便於官府稽察。但是此一設計有其漏洞，遂有編入保甲者與

事實不符之事。至乾隆時期，皇帝與官員開始認識到臺灣地區編

保設甲的範圍有擴大的必要性，相關討論更多。 

2、 向無牌保－乾隆至嘉慶年間 

乾隆至嘉慶年間為閩粵移民臺灣之高峰期。123鄭光〈策臺灣善

後事宜書〉言臺地閩廣雜處，保甲不可不行也，「沿海一帶，單丁

游手及作姦犯科之人，多託為逋逃之藪，愿而弱者則為游惰，點

而強者則歸於萑符。」一定要先嚴里黨之查，才能辨賢奸之跡。124

乾隆四年（1739），巡視臺灣御史楊二酉奏陳「保甲之法，行於臺

                                                 
120 不著述人，《福建通志臺灣府》（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49年出版，文

叢第84種），無卷名，〈風俗〉，頁215。 
121 （清）陳淑均，《噶瑪蘭廳志》（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160種），頁

357。 
122 陳孔立，《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福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年初版），頁

105。 
123 陳孔立，《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頁98。 
124 不著述人，《福建通志臺灣府》，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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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更宜。現在切諭地方員弁，行之頗有成效。」125地方雖然看似一

時安靜，乾隆十二年（1747），巡臺御史白起圖奏陳偷渡等事： 

嗣後商船過臺，祇令原籍縣將舵水年貌、鄉貫填明照

中，或因有事另僱，就地稟請，仍取具船戶行保甘結，不

許頂冒。汛口官弁驗明放行，並令臺地各官照內地之例，

設立十家牌，將各家實在籍貫人口確數，並作何生理，逐

一註明，牌內遇有滋生病故等事，一體開除，責令坊長保

甲，不時稽察。每月出具並無招攬游民甘結，報所司查核，

如有違礙，一併嚴究。如此則奸宄□□□其潛藏而商民均

稱便益矣。126 

白起圖的用意在於免除過臺商船繁瑣的查驗，只要船主所屬

州縣官員填照各舵水年貌、鄉貫即可，臨時性雇員也只要各船戶

另行保結便可，在手續上簡便許多，免去刁難之漸。同時，臺灣

本地的編甲也要同時配合進行。乾隆十四年（1749），福建巡撫潘

思榘認為臺灣流寓人民散駐，應一體編入牌甲，127「曠僻地方、零

星寮廠，則令遷移於附近村莊，逐戶安插一體編入牌甲，不時稽

                                                 
12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二）》（臺北：華文書局，民國53年1月出版），卷105，
乾隆四年己未十一月辛酉條，頁7b-8a/1620。 
126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料》，戊編，第1本（臺北：中央研究院

歷史語言所，民國61年3月再版），頁38-39。 
127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六）》（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

藏臺灣文獻叢編，民國91年7月初版），乾隆十四年三月十二日，福建巡撫潘思榘奏摺，

頁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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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渡聚匪作奸之漸。」128乾隆二十二年（1757），福建巡撫鍾

音見臺灣「偏僻曠野之處」太多，保甲編排不易，無業主、房主、

鄰佑之單身漢者，應附入各保甲冊之後，方便查察，「如單身漢，

平時四散傭趁，來往不常，既無房業可附編，又無親屬勘以依倚，

則當詢其年歲籍貫，附入各保正冊之後，交與保長收管，果能立

業，另為編戶。」129鍾音認為保甲一清，「不入保甲之人，即屬無

業游民，鄉保不得容留，即行報官逐水。」130基本上是雍正朝赫碩

色建議的延伸與擴大。然而，日後偷渡之情形未減，保甲長處分

卻愈為嚴厲。乾隆二十六年（1761），閩浙總督楊廷璋奏「船主澳

甲治罪宜嚴也」，「嗣後遇拏獲覽載船隻，將各船戶照客頭包覽過

臺例，為首者發邊衛充軍，為從者杖一百、徒三年，並究原保澳

甲及開張歇寓者一體加杖。」131偷渡處罰的範圍擴大，罰責愈重也。 

臺地人口於乾隆年間增長最快，主要來自移入增加。132其中一

部分屬於無籍流動人民，難以一一清理，清廷深覺人口清理困難。

乾隆三十四年（1769 年），黃教亂後，閩浙總督崔應階奏報：「臺

灣流寓內，閩人約數十萬，粵人約十餘萬，而渡臺者仍源源不絕。」

                                                 
128國立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料（六）》，乾隆十四年三月十二日，

福建巡撫潘思榘奏摺，頁4073。 
129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2輯，乾隆二十年九月十一日，福建

巡撫鍾音奏摺，頁479。 
130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2輯，乾隆二十年九月十一日，福建

巡撫鍾音奏摺，頁479。 
13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十三）》（臺北：華文書局，民國53年1月出版），卷647，
乾隆二十六年辛己十月辛卯日條，頁17b-18a/9479。 
132 陳孔立，《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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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對於「在臺流寓人民」，崔應階認為須以保甲約束，134他一方面

妥協了現實，認為流寓在臺者，無法盡行驅回，至少不管偷渡與

否均編入戶籍，使臺地能確行保甲，但仍重申海禁政策。此種意

見皇帝深感同意，叮嚀：「將如何實力查禁，有無審出偷漏之人，

於歲底彙奏一次，以觀伊等之能否盡心，覈其優劣焉。」135 

乾隆四十六年（1781），大理寺少卿劉天成因看到「各省題奏

稿中見賊盜行強，情節重大者不一而足」，「輦穀之下尚敢肆行，

則他省可知」，推測其原因應在「生齒日繁，其中游惰失業流為奸

匪者甚多。」認為當時的保甲：「吏則徒稽戶籍，民則僅置門牌。」

136可以看出乾隆中期以後人口增加快速，乾隆三十七年（1772）又

停編審之例，各省督撫實心辦理者不一，保甲附於戶籍編審之下，

其成效自然也跟著戶籍編審的結果相對應。反映在臺灣本地，無

法力行保甲、稽查戶口之後果，突顯在乾隆五十一年（1786）林

爽文事件發生之後，陝甘總督福康安奏報清查臺灣酌籌善後事

宜，再度暴露臺灣戶籍管理問題： 

（臺灣）雖係海外一隅，而村莊戶口，較之內地郡邑，

                                                 
13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十七）》，卷845，乾隆三十四年己丑十月癸酉日條，頁

36a/12080。 
13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十七）》，卷845，乾隆三十四年己丑十月癸酉日條，頁

37a-b/12081。 
13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十七）》，卷845，乾隆三十四年己丑十月癸酉日條，頁

38a/12081。 
136 （清）《軍機處檔‧月摺包》，031234號，乾隆四十六年六月二十七日，大理寺少

卿劉天成奏摺錄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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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啻數倍。人數既多，每年開報丁口，俱係任意填寫，並

不實力清查。前聞府城被賊攻擾時，惟恐賊匪潛為內應，

清查城內民數，共有九十餘萬。而臣等現在檢查臺灣縣民

冊內，祇開十三萬七千餘名口，數目迥不符合。137 

福康安以自己的經驗告訴臺灣地方官員，力行保甲不但是可

施行的、必行的並且是有效的： 

編查保甲一事員有定例，即內地亦應實力奉行，海外地方民

無定籍，尤賴此稽查奸匪，臣福康安進兵時，招撫難民歸莊，

日有數千，惟恐匪犯混入其中，每戶皆給予用印手票，開載

姓名人口，分派委員登記簿籍，事定後查拏逸匪，村民不能

容隱，無不立時擒獻。138 

                                                 
137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8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76年12月），乾隆五十三年五月初九日，福康安奏摺，頁215。 
138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8輯，乾隆五十三年五月初九日，福

康安奏摺，頁216。所謂「招撫難民歸莊」應該是正如前一年李侍堯所奏思回本籍之難

民，聚於口岸，正好趁機登於簿籍方便查載： 
據署臺灣府楊紹裘稟稱，探得逆匪林爽文與各賊黨，將大里杙一帶掘壕放水，復

築土牆，安設炮位等語。是現在賊黨方互相糾集，以圖將來盤據穴巢，并力拒守。

未經大創，斷不肯自行潰散，斂跡遁逃，（硃批：若果如此，尚屬易辦。）則此

時尚不慮逸匪竄入。其附船入口者，類多被難之人，房已被燒，資已被搶，窮無

所歸，思回本籍。而各口岸兵役，藉有稽查之名，遇此等渡海來者，留難勒索，

難保其必無。（硃批：綠旗可惡，至此宜俟事定，嚴查處治。）是以臣嚴飭各員

弁，務宜分別良歹，不得藉端擾累。現據各口岸委員盤獲數起，如逃兵汪中鯉等

四名，臣已按律辦理，附片奏聞。其餘被難之人，檄令各州縣訊明後，如實係良

民，確有證據，立即釋回。如此庶奸匪不至幸逃，而難民亦不致受累。至將來攻

破賊巢時，匪黨四散，逃入內地者必多，由當上緊勤捕，（硃批：以實為之。）

無使一名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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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福康安以為推行保甲必於「清查叛產」之時，「責成族

長、管事，按戶編甲，其有充當義民者，名冊在官，尤屬易於稽

核，其並無家業游民，最易滋事，固未便無端驅逐，致有擾累，

若遇犯事到官，即在笞杖以下者，亦押令回籍。」139在他的建議中，

最為突出者在於「族長」的角色於臺地保甲事務中首次出現在官

方諭令中。 

 
要言之，清初康熙至嘉慶年間，保甲制度在臺灣的施行成效

較弱，充分反映出清初臺灣移墾社會之特質。清初閩粵一帶流民

大量湧入臺灣，其中有不少無妻無子、無家無業的「羅漢腳」（游

民），人數眾多的游民是清初臺灣社會顯著的社會問題之一，140地

方督撫每欲以保甲編查游民，將游民對社會的負面作用減到最

低，但是保甲在統治上已經失去了「徵稅」的必要性，保甲無法

落實，就無法稽查各種偷渡人口，則清朝政府無法掌握臺灣人口，

相對來說就無法控制游民對社會的傷害，伴隨游民而來的各種械

鬥與暴動成為清初臺灣（延續至清代中期）顯著的社會特徵。 

再者，清廷政府對臺灣的海禁政策時嚴時弛，但基本上來說，

是消極禁止內地人民大量渡臺。「禁者自禁，渡者自渡」，偷渡來

                                                                                                                     
參閱張翔主編，《清代臺灣檔案史料全編（五）》（北京：學苑出版社，1999年7月第1
版），乾隆五十二年三月十九日，李侍堯奏摺，頁996-997。 
139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8輯，乾隆五十三年五月初九日，福

康安奏摺，頁216。 
140 陳孔立，《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頁103、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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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者散居各地，為逃避「逐水」，有避戶編查之傾向。戶口畸零、

村莊零落，都成為編排保甲的困難處。保甲在臺灣無法落實，一

方面是人為的因素，「吏則徒稽戶籍、民則僅置門牌」，一方面是

官方於臺地行保甲在設計上有其疏漏處。因此，作為鄉治單位的

保甲，在清初社會不夠穩定人口流動劇烈的臺灣，較不足以作為

控制臺灣社會的主要力量。 

嘉慶年間，內地保甲之施行較有成果，尤其嘉慶十八年（1813）

京畿爆發了天理教事件，對保甲組織大力整頓，保甲制獲得較為

徹底的落實，犯罪情事難逃衙門法眼，「核對門牌，查得廣渠門外

黃木場地方，有黃朋、魏思清、魏大成、陳明等勾結多人私造火

藥」，141反觀「閩粵等地」，「住處畸零，向無牌保」，142或可借之反

映清初部分臺灣地方的保甲情形，亦有論者認為區域性編甲在嘉

慶朝未能全面落實，但已收局部之成效。143再者，嘉道以後臺灣社

會慢慢形成自然聚落，官方對於閩臺之間偷渡現象也開始改變立

場，不再只是一味逐水回籍，有妻室產業良民亦可入臺籍居住，144

                                                 
141 （清）《外紀檔》，巡視南城御史覺羅廣泰奏摺，嘉慶二十二年十月奉硃批。 
142 （清）《外紀檔》，兩廣總督蔣攸銛、廣東巡撫陳若霖奏摺，嘉慶二十二年十月二

十六日奉硃批。文後〈附錄五〉道光年間閩臺地區牌保相關案件的整理中便可看出「住

處畸零，向無牌保」八字可視為公文套語使用，其固定出現於清代閩粵官員處理盜匪案

件的奏摺內容之中，然至道光後期以後，此種公文套語亦隨著社會環境改變而改變。 
143 蔡秀娟，〈清代閩粵臺偷渡人口問題之研究〉，頁157。 
144 （清）托津等奉敕纂，《（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97，〈吏部․處分例

․海防〉，頁20a/4523。其他地區亦是，如道光三年（1823），閩浙總督趙慎畛與浙江

巡撫帥承瀛奏報浙省南田縣肅清善後恭摺中提到： 
查明回籍各戶，將本有恆業者編入保甲，則令牌保、族長嚴加管束，其實係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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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地保甲在清官員眼中逐漸傾向管理意義更大於控制手段，並且

在嘉道以後對其設計有更進一步之發展。 

 

 

 

 

 

 

 

 

 

 

 

 

                                                                                                                     
貧民，即將各該縣官荒山地，量為分撥墾種，……均為編戶稽查，其有老病不任

耕作者，即照孤貧之例給予口糧，均可無虞失。 
也就是說無業貧民者撥地耕種，老病者由政府照例給予口糧，「寧波府未經查勘以

前所有先行散出之二千餘人，係象山縣本地居民，受僱入山，收割田稻，名為糧工，實

在南田長住之戶，並無六千餘人，其原籍有家，及無家而有親族可依者，俱已先後歸來，

尚有未歸者，大半在石浦附近之金雞山、雷公山、番頭、老東門等處，各就姻親素識，

或租地雇工，或小本貿易，因此不回本籍。」浙江巡撫帥承瀛亦不強迫回籍，「現在金

雞山一帶依親傍友，有可安身，即無強令回籍，轉致一無依賴，隨檄寧波府轉飭象山縣，

查明寄居各戶，一體編入保甲，如有無業者，亦照回籍貧民之例，分地給錢，俾得各安

生業。」參閱（清）《外紀檔》，閩浙總督趙慎畛、浙江巡撫帥承瀛奏摺，道光三年八

月五日奉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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